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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通違規舉發常被預期可以防止駕駛人未來發生交通事故的手段之一，故本研究

旨在找出交通違規舉發與交通事故的發生之關聯性。結合 2011-2017年警政署事故資

料庫、公路總局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駕駛人主檔、違規主檔、車籍異動檔等，以

及衛生福利部死因資料庫，進行資料庫清洗和串聯。將交通違規種類分為 31種，並根

據違規和事故資料之車籍車種欄位，將駕駛人分為汽車駕駛人和機車駕駛人，以進行

分析。先以敘述統計分析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違規下，其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故

數的比率關係，再以關聯規則，分析這些被舉發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

故的關聯。為了再進一步了解曾經被舉發違規和其不同駕照狀態下的汽機車駕駛人，

從第一次違規舉發到第一次發生事故，其發生事故率和時間的關係，先繪製 Kaplan-

Meier (K-M)存活曲線觀察不同駕照狀態和曾經被舉發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之發生事故

的存活率，也就是不發生事故的機率。再以 Cox等比例風險模式分析影響駕駛人單一

事件時間變數的相關變數，包括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以及汽機車駕駛人之駕照狀

態。而 Cox等比例風險模式卻只能分析駕駛人單一事件的存活時間，但駕駛人在研究

期間內，可能不僅僅只有一件交通事故的發生，可能還會伴隨著多件交通事故，使得

一個駕駛人會有多個事件的存活時間，無法以 Cox等比例風險模式分析。因此，引入

存活理論常使用的復發事件邊際模型，包括 AG模型和 PWP模型，以對擁有多個事件

的駕駛人，進行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和汽機車駕駛人駕照狀態之變數分析。 

Kaplan-Meier存活曲線結果指出，在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中，「僅有機

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存活曲線下降最快，且最終存活率僅有 0.845。「有機

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和「有汽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中，機車駕駛人的發生事故存

活曲線下降較快，但機車駕駛人之最終存活率為 0.849，汽車駕駛人之最終存活率為

0.848。在存活理論復發事件 PWP模型的結果下，「僅有機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未

來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為 1.48。而在曾經被舉發「車輛設備和規格違規」、「抗拒

稽查或肇逃」的機車駕駛人，相較於無違反此類違規的人，未來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

率上升至 1.10和 1.23。曾經被舉發「酒駕和藥駕」的汽機車駕駛人，其舉發違規對於

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分別下降至 0.62和 0.50。被舉發違規的駕駛人，未

來發生事故的關聯和時間危險率，會因不同的違規種類之舉發，而有所不同。 

關鍵字：交通事故、交通違規、存活理論、Cox等比例風險模式、復發事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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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enforcement is usually expected to add the effectiveness of accident prevention.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ffic violation records and traffic accident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combination of Taiwan’s national traffic accident database, 

national traffic violation record database, and driver and car registration database is used, and 

drivers are divided into car drivers and motorcyclists for analysis.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accident involvement rate of car drivers and motorcyclists with past violation records by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alysis.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ident and those drivers is 

discovered by association rule. Furthermore, it is desired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survival 

time between the first violation records to the first accident of drivers with different driver’s 

licenses and past violation records, the Kaplan-Meier curve is applied. Then it uses Cox 

proportion hazard func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ng factors, such as the past 

violation records and driver’s licenses. However, the Cox proportion hazard function is only 

used to analyze the single event in each driver. The driver may involve multiple accidents in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survival time in multiple accidents cannot be analyzed in the Cox 

proportion hazard function. Therefore, the marginal model of the recurrent events in the 

survival theory is applied in the study, including the AG model and the PWP model. The 

survival time of multiple accidents in each driver can be modele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Kaplan-Meier curve for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driver’s 

licenses, the survival curve of car drivers only with motor driver’s license decline quickly 

than others, and the last survival rate is 0.845. The last survival rate of car drivers with car 

driver’s license and motorcyclists with motor driver’s license are 0.848 and 0.849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further result of the PWP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driver’s 

licenses, the hazard ratio of car drivers only with motor driver’s license is increasing to 1.48. 

For analyzing the past violation records, the hazard ratio of motorcyclists cited by “Improper 

vehicle equipment” and “Resisting inspection or Hit-and-Run” is increasing to 1.10 and 1.23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hazard ratio of car drivers and motorcyclists cited by “Drunk and 

drug driving” is declined to 0.62 and 0.50 respectively. Besides, car drivers and motorcyclists 

with other violation records can be shown in the different hazard ratio. 

Key Words: Traffic Accident, Traffic Violation, Survival Theory, Cox Proportion 

Hazard Function, Recurrent Ev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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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複雜的交通體系中，人類難以避免失誤[20]。許多交通事故的發生常歸責於

人為因素造成，且時常伴隨著駕駛人違規行為而引發，但也有很多交通事故的發生

僅是因駕駛人未注意車前狀況而引發。駕駛人可能因過去舊有的違規行為未因舉

發而改正，或是沒有合法取得駕照，使得其激進且具危險性駕駛行為，容易發生交

通事故，縮短事故發生頻率。 

然而，汽車駕駛人和機車駕駛人的駕駛行為不同，對於違規行為的舉發，和發

生事故的頻率也會有所不同，需要對汽機車駕駛人分開探討。這些曾經被舉發違規

的汽機車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時間之頻率是否有差異。而在取得駕照合法上路之

汽機車駕駛人，相較於非法上路越級駕駛之汽機車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時間之頻

率是否也有差異，值得進行分析探討。 

本研究即透過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建置」計畫中的事故

資料和違規資料作為案例，從敘述統計和關聯規則分析曾經交通違規舉發之汽機

車駕駛人對於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性，並以存活理論復發事件的邊際模型來分析

駕駛人曾經交通違規舉發記錄對於未來事故發生時間之影響。 

1.2 研究問題 

在分析交通違規者發生交通事故之行為時，先將駕駛人區分為汽車駕駛人和機

車駕駛人，分析曾經違規舉發記錄和未來發生交通事故的關係，並選擇適當的違規

行為，進一步探討對於發生交通事故的影響。問題如下： 

(1) 曾經被舉發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涉入交通事故情形和發生交通事故的時間為

何。 

(2) 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事故時間是否有差異。 

(3) 曾經被舉發不同違規種類的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事故時間是否有差異。 

(4) 分析違規舉發，或是發生事故後，是否對汽機車駕駛人之駕駛行為有警惕作用，

進而降低其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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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討汽機車駕駛人在交通違規舉發後，對於交通事故發生時間的影

響，並納入在駕駛人違規舉發到發生交通事故之間，所有的違規記錄和其駕駛人

的駕照狀態。利用存活理論復發模型分析臺灣的事故資料庫、監理資料庫違規主

檔，檢視舉發汽機車駕駛之交通違規行為是否對減少交通事故發生頻率有顯著影

響效果。 

1.4 研究流程 

 
圖 1.4-1研究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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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違規分類 

依我國交通部頒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47]，分為汽機車、慢車、行

人、路旁障礙物等主要道路交通違規共 73條，2413條款項目。為了要進行違規

行為對交通事故相關之分析，本研究必須要將雜亂的違規條款進行大項分類，以

利分析。過去的研究中，鮮少有提到如何將違規進行分類以進行分析，但還是有

些研究進行一系列的違規種類分析和探討。 

S. Classen et al.[25]便透過訪問執法專家，以評分方式逐一將各個違規行為進行

評分，再以分數之高低對違規樣態進行分類，縮減分類至 2到 7個駕駛失誤。M. 

A. Elliott et al.[22]也是透過問卷方式，訪問駕駛人 43種違規行為，再以主成份分

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將眾多違規行為縮減至 5個主要的駕駛失

誤(Driving error)。本研究另行搜集過去文獻[38; 39; 42-44]分析違規時所用的分

類，並和我國的法規條款進行整理，找出違規分類之共通性和分析主軸，如表

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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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各國文獻分析違規之主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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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事故嚴重度之分級和定義 

依我國「交通事故處理規範」[46]，交通事故分為 A1、A2、A3類。其中 A1

類為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A2類為造成人員受傷或超

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A3類為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根據美國國

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afety Council)對於道路交通事故之分類，其分為五級，如

表 2.2-1所示。在國際上，各個國家也對於死亡交通事故的定義有不同的方式，

如下表 2.2-2所示。 

表 2.2-1美國交通事故分級之定義方式 

分級 英文之交通事故的定義 中文之交通事故的定義 

K Killed 30日內死亡 

A Disabled injury 終生殘疾，且無法復健 

B Evident injury 嚴重傷，但可復健 

C Possible injury 小傷，但可復健 

O No apparent injury 僅財物損失 

表 2.2-2各國死亡交通事故之定義方式 

編號 死亡交通事故之定義 國家 

1 事故當場死亡 羅馬尼亞、貝里斯、比利時、哥倫比亞  

2 送醫急救過程死亡 葡萄牙  

3 事故發生後 24小時死亡 西班牙、日本、中華民國  

4 事故發生後 48小時死亡 匈牙利  

5 事故發生後 3日內死亡 奧地利、韓國  

6 事故發生後 6日內死亡 法國、南非  

7 事故發生後 7日內死亡 義大利  

8 
事故發生後 30日內死亡 

美國、德國、丹麥、英國、芬蘭、愛爾

蘭、以色列、荷蘭、南斯拉夫、不丹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故名詞定義 

先進各國如美國、德國、丹麥、英國、芬蘭等國家，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時間之定義多以事故發生 30日內死亡為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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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評估變數對交通違規及事故之影響 

在過去的道路交通安全之事故研究中，分為事前研究和事後研究。事後研究以

真實肇事資料、違規資料，或是問卷調查搜集數據，並透過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其

中有兩種分析方式[27; 29; 52; 55]，包括交通事故嚴重度分析(Analysis of crash-

injury severities)，和總體事故頻率分析(Analysis of crash frequency)。交通事故嚴重

度分析是對當下事故時，各類變數對於肇事的嚴重程度的評析方法，總體事故頻率

分析則是分析事故的頻率，或以路口、路段為單位，進行嚴重度事故比例之分析。 

在交通事故嚴重度分析中，常以每一事故作樣本，並透過羅吉特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普羅比迴歸(Probit regression)、決策樹(Decision tree)、類神經(Neural 

network)等方式分析當下違規行為或道路環境對事故嚴重度之影響。雖然這種方式

的研究對於事故的成因有深入的探討，但其分析方式不易掌握事故發生趨勢。在總

體事故頻率分析上，因肇事者過去違規行為繁雜，資料不易取得，且常有過度分散、

時間變數之影響或未報之可能，傳統在運用資料進行卜瓦松(Poisson)、類神經等方

式分析事故頻率時，常會違反一些基本假設，或可能在產生結果上有些誤差(bias)，

而導致得出錯誤結論。 

2.3.1 交通事故嚴重度分析 

在交通事故嚴重度分析中，有許多不同的變數可納入分析主軸，評估其變數

對於當下發生交通事故嚴重度之影響。其中常見有下列方法。 

一、敘述性統計及肇事指標 

Nishida [37]以三種肇事指標分析違規及事故資料庫，包括肇事駕駛比率

(Accident driver ratio)、準誘發曝光量(Quasi-induced exposure)及相對肇事比率

(Relative accident ratio)，如下式。 

肇事駕駛比率=
在某期間內主要對肇事負責之駕駛人的人數（主要當事者）

全部駕駛人包含在特定肇事的群體內之人數
 
式(1)  

準誘發曝光量=
在某期間內無辜駕駛人涉入到車禍事故之人數（次要當事者）

全部駕駛人包含在特定肇事的群體內之人數
 
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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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肇事比率=
在某期間內主要對肇事負責之駕駛人的人數（主要當事者）

在某期間內無辜駕駛人涉入到車禍事故之人數（次要當事者）
 
式(3)  

透過上述找出過去有眾多違規歷史的駕駛人或有曾經發生過事故者，更有可

能導致事故發生。 

二、羅吉特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過去研究[17; 25; 33; 36; 40; 45]欲分析駕駛風險認知、違規行為，或是駕駛特

性(drivers’ characteristic)、車輛(vehicle)、道路(road)、環境(environment)等因子對

於交通事故嚴重度時，常用多元羅吉特迴歸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檢視變數對於事故的影響，分析方式如下式。 

𝑔(𝑥) = ln (
𝑃(𝑥)

1 − 𝑃(𝑥)) = 𝛽0 + 𝛽1𝑥1 + 𝛽2𝑥2 + 𝛽3𝑥3 + ⋯ + 𝛽𝑛𝑥𝑛 
式(4)  

𝑃(𝑥) =
𝑒𝑔(𝑥)

1 + 𝑒𝑔(𝑥) 
式(5)  

利用上述式子估計自變數的係數後，可加以計算勝算比(Odds ratio)，檢視各

變數對於不同事故嚴重度之效用，進而得出變數對於不同事故嚴重度之發生機

率。 

過去也有文獻[30]是以二元羅吉特迴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駕駛人

之單一特性對於違規行為的影響，並可計算彈性(Elasticity)係數，以檢視不同性

別在相同特性下對於違規機率之影響，分析方式如下式。 

𝑃(𝑖) =
𝑒𝛽𝑖𝑥𝑖

1 + 𝑒𝛽𝑖𝑥𝑖
 

其中， 

𝑥𝑖：虛擬變數之向量，𝑖 = 1,2, … , 𝑛 

𝛽𝑖：估計後係數之向量，𝑖 = 1,2, … , 𝑛 

式(6)  

從上述式子得到 𝑃(𝑖) 後，便可以對特定變數進行偏微分，得到彈性係數 

𝐸𝑥𝑘𝑖
𝑃(𝑖)
，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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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𝑥𝑘𝑖
𝑃(𝑖) =

𝜕𝑃(𝑖)
𝜕𝑥𝑘𝑖

∗
𝑥𝑘𝑖

𝑃(𝑖) 
式(7)  

𝐸𝑥𝑘𝑖
𝑃(𝑖) = (

𝑒𝛽𝑘𝑖(1 + 𝑒𝛽𝑖𝑥𝑖)
1 + 𝑒∆𝛽𝑖𝑥𝑖

− 1) ∗ 100 

其中， 

𝑥𝑘𝑖：在虛擬變數向量中第 k個變數，𝑖 = 1,2, … , 𝑛  

𝛽𝑘𝑖：在估計後係數向量中第 k個變數，𝑖 = 1,2, … , 𝑛 

式(8)  

透過上述方法，過去文獻在交通事故嚴重度分析中有深度的著墨，不僅在事

前的駕駛認知，甚至是當下的駕駛誤差(driving error)對於事故嚴重度的影響，如

下表 2.3-1所示。 

表 2.3-1以羅吉特迴歸分析交通事故嚴重度之相關文獻 

作者 方法 研究分析結果 

Cheng et al. (2015) 多元羅吉特迴歸 違規駕駛行為和風險認知之間是

有一定的關係。 

Zhang et al. (2011) 二元羅吉特迴歸 檢視不同性別在相同狀況下對違

規比率之差別。 

Zheng et al. (2013) 多元羅吉特迴歸 容易發生交通違規和交通事故之

駕駛人特性。 

Mahdi Rezapour et al. 

(2018) 

多元羅吉特迴歸 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之駕駛人特

性。 

Classen et al. (2010) 多元羅吉特迴歸 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之高齡駕駛人

特性。 

Penmetsa and Pulugurtha 

(2016) 

多元羅吉特迴歸 當下違反交通違規項目和事故嚴

重度之關係 

Al-Ghamdi (2002) 多元羅吉特迴歸

和勝算比 

在號誌化路口中，當下交通違規

造成事故的機率比起沒有違規高

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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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 

在分析過去違規記錄對於事故之關聯中[18; 30; 65]，則常以關聯規則之先驗

演算法(Apriori algorithm)，計算違規者對於發生事故之相關程度。研究方式是會

先設定一個最小支持度(min support)，並將其支持度作為資料之篩選標準，而資

料支持度的計算方式是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𝑌) = 𝑃(𝑋 ∩ 𝑌) =
𝑋 ∩ 𝑌

𝑁
∗ 100% 

其中，N為資料總數 

式(9)  

當一筆資料中，如違規兩次之駕駛人(X)對於發生事故(Y)之關聯的支持度通

過最小支持度的門檻篩選後，便設定最小信賴度(min confidence)作為研究主題之

資料篩選標準。而違規兩次之駕駛人(X)對於發生事故(Y)之關聯的信賴度計算方

式是 

𝑐𝑜𝑛𝑓𝑖𝑑𝑒𝑛𝑐𝑒(𝑋 ⇒ 𝑌) = 𝑃(𝑌|𝑋) =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𝑌)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100% 
式(10)  

當資料都通過篩選後，便會計算兩關聯式之增益(Lift)，計算方式是 

𝐿𝑖𝑓𝑡 =
𝑃(𝑌|𝑋)

𝑃(𝑌) =
𝑃(𝑋 ∩ 𝑌)
𝑃(𝑋)𝑃(𝑌) 

式(11)  

其違規兩次之駕駛人(X)對於發生事故(Y)之關聯結果可以從增益得知正相關

之強弱，或兩者為獨立(independent)。若增益大於 1，則關聯規則為正相關。若增

益等於 1，則關聯規則為獨立。 

進一步對不同事故嚴重度進行事故肇因、碰撞型態等相同關聯規則的分析

時，則可以計算偏向度(interest)，找出相同關聯規則在不同事故嚴重度之重要程

度，計算方法如下式。 

𝑖𝑛𝑡𝑒𝑟𝑒𝑠𝑡 =
𝑆ℎ − 𝑆𝑙

max{𝑆𝑙,  𝑆ℎ} 

其中， 

𝑆ℎ：在較多事故資料之事故嚴重度，關聯規則的支持度 

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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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𝑙：在較少事故資料之事故嚴重度，關聯規則的支持度 

偏向度落在-1到 1之間，若偏向度的值大於 0，則該關聯規則之情境是偏向

較多事故資料之事故嚴重度，反之，則偏向較少事故資料之事故嚴重度。 

四、其他方法 

上述文獻在研究不同變數對事故嚴重度之影響時，除了利用羅吉特迴歸、關

聯規則外，二元普羅比(Binary probit)，或是較為複雜的次序性羅吉特(Ordered 

logistic)、巢式羅吉特(Nested logistic)之模型，也常被拿來使用[29]。 

五、小結 

過去以交通事故嚴重度分析方式評估違規與其他變數對交通事故之影響時，

多以普羅比迴歸、羅吉特迴歸、勝算比為分析方法，甚至是會以較為複雜的次序

性羅吉特迴歸、巢式羅吉特迴歸進行建模，並算出各變數的彈性係數，評估變數

之間對於事故嚴重度的差別。 

上述研究也證實，駕駛人本身之肇事風險認知便和違規的駕駛行為有關係，

而人、車、路、環境等某些因子是會容易導致駕駛產生違規行為和發生事故。在

駕駛時，駕駛人當下的一些駕駛失誤或交通違規便可能造成不同程度之交通事

故，其受傷之機率也不同。 

在上述分析交通事故嚴重度之研究方法中，敘述性統計僅能得知不同違規記

錄駕駛人涉入交通事故嚴重度之比例，而羅吉特迴歸和關聯規則容易從分析中得

到變數對於違規或交通事故的影響，但卻無法分析時間序列和每年事故數之趨

勢。 

2.3.2 總體事故頻率分析 

在總體事故頻率分析中，以路口或路段為單位，可以分析某一期間肇事次數

和肇事機率。也能以某一期間為單位，分析不同類型的變數對於每年事故發生數

所產生之影響納入討論，分析方法多元。 

一、敘述性統計及肇事指標 

在臺灣，分析路口或路段常用的肇事指標[52; 55]包括肇事次數、肇事率法

(Accident rate method)。透過上述方法可以得知此路口或路段某一期間內的事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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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數和頻率，其中肇事率法的計算方式如下。 

𝑅𝑖 = [
𝐴𝑖

365 ∗ 𝐴𝐷𝑇𝑖 ∗ 𝐿𝑖
∗ 106] 

其中， 

𝑅𝑖：第 𝑖 區段內之交通肇事率(件/百萬車公里) 

𝐴𝑖：第 𝑖 區段內於調查期間之交通事故件數 

𝐿𝑖：第 𝑖 區段內長度(公里) 

𝐴𝐷𝑇𝑖：第 𝑖 區段內之年平均交通量 

式(13)  

二、多元簡單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以多元簡單迴歸分析事故資料時，僅能分析對整年度的事故總數之影響變

數，並進行預測。過去研究中[19; 31]便加入駕駛人特徵、駕駛違規記錄數、過去

事故涉入數、全國人口成長率、GDP、註冊車輛數等相關因子，進行事故總數之

迴歸建模，並將變數輸入至迴歸模型，預測未來駕駛的發生事故數。 

三、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 

以卜瓦松迴歸分析事故資料時，則可以分析變數對於事故發生之機率的影

響。Jovanis[5]便分別對高速公路不同事故型態進行建模，並輸入每天小車公里

數、卡車公里數、下雪小時數、下雨小時數等連續變數，得知在多少小車公里數

時，發生事故之頻率。分析方式如下式。 

𝑃𝑖(𝑘) =
𝑒−𝜆𝑖𝑡 ∗ (𝜆𝑖𝑡)𝑘

𝑘!
 

𝜆𝑖 = 𝑓(𝛽, 𝑥𝑖) 

其中， 

𝜆𝑖：在第 𝑖 時間區間中，事故發生頻率之期望值 

𝑥𝑖：在第 𝑖 時間區間中，自變數之向量 

𝛽 ：估計後係數之向量 

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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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𝑖(𝑘)：第 𝑡 時間內， 𝑘 個事故發生之機率 

四、負二項模型(Negative Binomial model) 

以負二項模型分析事故資料時，則可以分析變數對於事故發生次數或事故嚴

重程度之影響。過去研究中[13; 54]，則以公路幾何、交通特性、交通工程設計對

於影響交通事故頻率進行建模，找出影響事故發生數之變數。 

五、類神經網路和相關模型 

過去也有許多研究[31; 41]以訓練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貝式網路(Bayesian Network)、累積羅吉特模型(Cumulativ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等相關模型，對未來的事故發生數進行預測。其輸入變數包括駕

駛人特性、交通違規記錄數、人口數、GDP等，並透過真值方式進行模式訓練，

但準確率並不顯著。且透過這種方式，除了無法討論違規嚴重度和事故之關聯

外，更無法得知各變數對於事故發生之影響。 

六、存活理論(Survival Theory) 

存活理論因需要非常詳細的資料，且不同時間的變數不容易去處理，是少數

可用來分析交通事故和違規行為之影響的醫學統計方法。 

Jovanis and Chang[7; 8]首先提出分析概念，而後Mannering[10]對不同性別的

駕駛人進行事故發生時間的探討，並找出一些影響時間的因子。其方法除了可分

析交通事故頻率，也可得知變數對於交通事故頻率之影響。過去此類研究不多，

且多以不同分析主軸分開建模進行變數分析。過去研究便以男女性別之駕駛人的

肇事分別探討，納入分析變數便加入和駕駛人的相關之因子。 

七、小結 

過去分析總體事故頻率時，常以卜瓦松迴歸或負二項模型進行分析。由上述

文獻的研究方法可知，以多元簡單迴歸、類神經網路等其他模型分析時，僅能輸

入相關變數，對整體資料數做出預估，無法對每個駕駛人的狀況進行分析。而卜

瓦松迴歸、負二項模型則容易被過度集中和小樣本的誤差所影響。存活理論中，

可以考慮不同駕駛人在不同時間發生的事故，但需要非常詳細的資料，其不易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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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國內相關研究 

在國內，過去交通部運研所[48]曾對警政署的交通事故調查表進行點位的分

析，並對表一表二進行資料探勘，也試著串聯公路總局的監理資料進行交通違規

和事故之分析[59]，但因去識別化等緣故，僅對單一資料庫進行敘述統計分析。 

近年成功串聯事故資料庫和監理資料庫，並對交通違規和交通事故進行比對

[60]，發現取締數量的多寡，可以間接影響事故發生之機率。透過清洗違規資料

後[65]，也能對曾經被舉發違規記錄的駕駛人，找出跟未來發生不同事故嚴重度

之關聯規則。 

學術方面，邱裕鈞[23]嘗試以基因演算法(Genetic Mining Rule, GMR)對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表ㄧ、表二的欄位進行規則探勘(Rules mining)，並可以從

其中資訊預測 A1、A2或 A3事故，準確率高達 6成以上。 

2.3.4 小結 

由上述討論可知，雖然過去常以羅吉特迴歸和卜瓦松迴歸討論過駕駛人曾經

違規記錄對於未來發生交通事故的嚴重度之影響，或是曾經肇事記錄對於未來發

生交通事故發生頻率之影響，但是尚無過多文獻討論到許多統計模型因個體追蹤

期間的不同，事件發生比率隨之改變，而有無法解釋的偏誤。且鮮少討論曾經違

規記錄對事故時間發生的影響，沒有相關文獻以存活理論分析於此主題，所以本

研究以駕駛人過去違規舉發記錄之次數為分析主軸，以存活理論評估汽機車駕駛

的過去交通違規記錄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影響程度。 

2.4 存活理論 

存活理論是在醫學統計中常用的分析方式，以時間作為變數，分析患者在期

間內被施予某種藥物時，讓患者可延長發病時間的效用和頻率，所延長發病的時

間也可稱為存活時間。此分析方法分為參數化(Full-parameter)、半參數化(Semi-

parameter)和非參數化(Non-parameter)之存活理論，除了可以研究存活時間外，更

可以研究不同自變數之影響下對於存活時間之影響，過去在交通領域研究中也有

許多利用此理論進行分析。 

然而存活理論中，資料的設限形式和問題的存活時間(Survival time)界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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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於研究課題格外重要。在分析完整的時間資料，如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持續

時間之研究中[7-9; 15; 24; 58]，便會將存活時間定義為交通事故開始，到交通事

故清除之時間，如圖 2.4-1所示。在分析具有觀測時間終止之限制資料，如駕駛

人開始駕駛到事故的發生時間[10]，存活時間之定義便為開始駕駛到事故之間的

時間，或是兩事故之間的時間。在駕駛人從開始駕駛或事故開始到觀測時間終止

都未發生事故之資料，便對最後追蹤時間進行右設限之限制，如圖 2.4-2所示。 

 
資料來源：[15] 

圖 2.4-1 交通事故開始到事故清除的完整資料之存活時間界定 

 
資料來源：[10] 

圖 2.4-2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右設限資料之存活時間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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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受到有限觀測期間之限制的期間資料[16; 49]，便必須將資料抽樣開始

之時點設為左設限，而觀測時間終止之時間設為右設限，將左設限到事件發生之

時間，或是左設限到右設限之時間定義為存活時間，如圖 2.4-3所示。若在研究

時間內，左設限之事件和右設限之事件都同時出現在研究中[56; 63]，則為雙重設

限之存活時間界定，如圖 2.4-4所示。 

 
資料來源：[49] 

圖 2.4-3機車持有期間的區間設限資料之存活時間界定 

 
資料來源：[56] 

圖 2.4-4機車停等紅燈熄火的雙重設限資料之存活時間界定 

界定研究問題的存活時間後，便能以非參數化之 Kaplan-Meier曲線(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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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 [1]計算資料之存活時間表。K-M curve之存活率(Survival rate)定義為在設

限時間前樣本不發生事件的機率，所以每個樣本以事件發生時間累積後，可以計

算在 t時間前不發生事件之發生率。在完整存活時間的資料，抑或是被設限之存

活時間的資料，都能以非參數化之計算方式調整在 t時間前樣本之存活率[26; 

28]，不同族群的資料亦能分別計算。存活率常以圖形化方式表示，如圖 2.4-5，

黑點則表示無發生事件但被設限之資料。 

 
資料來源：[28] 

圖 2.4-5不同族群資料之 K-M curve圖 

為了對存活時間之影響因子進行分析，必須先對存活時間進行特定機率分配

之設定，常見的參數分配如指數分配(Exponential Distribution)、韋伯分配(Weibull 

Distribution)、Gamma分配(Gamma Distribution)、對數常態分配(Log-normal 

Distribution)或是對數羅吉特分配(Log-logistic Distribution)等[51]，進而對特定機

率分配的存活時間以加速失敗時間模型(Accelerate failure time, AFT)分析其危險函

數和影響因子。也可以利用危險函數之時間模型(Hazard‐based duration models)，

對危險函數假設一機率分配進行計算[11]，便可以一機率分配形式之危險函數進

行分析，如圖 2.4-6所示。此方法為參數化之存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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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1]  

圖 2.4-6不同機率分配之危險函數 

Younshik Chung [24]便利用對數羅吉特分配建立加速失敗時間模型，得出其

事故持續時間之危險函數，如圖 2.4-7所示。並進而分析駕駛人因素、車種類

型、環境等因子對於交通事故持續時間的影響。 

 
資料來源：[24] 

圖 2.4-7事故持續時間之 Log-logistic加速失敗時間模型危險函數 

鍾易詩等人[58]則利用參數化的存活理論進行交通事故之持續時間之研究，

其假設各種機率模型的參數式，以事故持續時間的資料建立出不同參數式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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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並檢定不同存活模型之適合程度，以找出最適合的參數化模型。 

Nam and Mannering [15]和 Tavassoli Hojati[32]便設定特定機率分配之危險函

數，以隨機參數、Gamma異質性等參數模型分別分析道路事故持續時間之影響因

子，並找出適當的機率模型。此參數法很有用，但卻可能花了許多時間嘗試敘述

一種參數的形式。 

Cox [2]則認為不需對存活時間進行參數的假設，僅需假設等比例風險

(Proportional hazard assumption, PH assumption)，並可以對存活時間分析其危險函

數和影響因子，此分析方法為半參數化之存活理論。在利用半參數化之模型分析

前，可以藉由任何變數存活函數 𝑆(𝑡) 和時間 𝑡 之 ln(− ln 𝑆(𝑡))與 ln(𝑡) 的比

值，繪製圖形做為是否符合比例風險之特性判斷[53]。過去在交通領域研究中有

許多利用 Cox等比例模型進行分析，如下表 2.4-1所示。 

 

表 2.4-1存活理論半參數化模型之文獻評析 

作者 資料來源 應用研究主題 研究分析結果 

Jovanis and Chang 

(1989)[7; 8] 

運輸公司肇

事資料 

事故持續時間 夜晚、車輛重量都會較長

交通事故之持續時間。 

Mannering 

(1993)[10] 

問卷搜集 發生事故時間 男性和女性駕駛人對於發

生事故時間之影響因子不

同。女性會因結婚而使發

生交通事故之時間縮短，

而曾發生事故會使時間較

長。 

張新立和葉祖宏

(2005)[49] 

交通部統計

處、監理資

料 

機車持有年限 縣市失業率低、每千人小

客車數少、消費傾向越強

等因子均會降低機車持有

年限。 

丁崇德和陳怡君

(2008)[50] 

民航局網站

之國內航線

月報 

國內航線營運

之時間長短 

和高鐵起訖點重複之航線

會負向影響營運時間之存

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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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健生等人 

(2011)[56] 

問卷搜集 機車紅燈怠速

熄火之行為 

駕駛人對溫室效應認知嚴

重時，願意紅燈怠速時熄

火之比例上升；年齡越高

者，則願意熄火之比例下

降。 

許添本和趙士淵 

(2018)[63] 

車流觀察資

料 

交通衝突指標

之後侵占時間

(PET) 

裝設智慧標誌可以增加轉

彎車頭角度差，進而較長

後侵占時間，降低衝突。 

溫晴 (2018)[64] 台鐵資料 鐵路號誌系統

故障間隔時間 

路線形式、曲線半徑、累

積列車總班次、平均溫度

差等因素會影響鐵路號誌

系統故障間隔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Cox半參數化之存活模型除了分析解釋變數對存活時間的影響外，還可以加

入相對風險(relative risk, RR)之概念[56]，分析解釋變數值的改變，對危險函數之

影響大小，其定義如下： 

ℎ(𝑡 |𝑍𝑡 = 0) = ℎ0 ∗ exp(𝛽𝑍𝑡) = ℎ0 ∗ exp(𝛽 ∗ 0) = ℎ0 式(15)  

ℎ(𝑡 |𝑍𝑡 = 1) = ℎ0 ∗ exp(𝛽𝑍𝑡) = ℎ0 ∗ exp(𝛽 ∗ 1) = ℎ0 ∗ exp(𝛽) 式(16)  

𝑅𝑅 =
ℎ(𝑡 |𝑍𝑡 = 1)
ℎ(𝑡 |𝑍𝑡 = 0)

 =
ℎ0 ∗ exp(𝛽)

ℎ0
= exp(𝛽) 

式(17)  

𝑍𝑡表示 Cox模式中之解釋變數，而𝑍𝑡 = 0表示在現在不因解釋變數影響之事

件發生機率，𝑍𝑡 = 1則表示因解釋變數影響之事件發生機率。可用來分析不同解

釋變數之數值下，事件發生之機率。 

競爭風險(Competing risk)存活模式則是可以對不同原因所造成之事件發生，

以潛在變數方式加以模式化[49]。假設事件發生有 A, B兩種原因(𝑗 = 2)，若事件

發生是因 A原因的話，則 B原因所引發的事件發生便無法觀察，反之亦然。競爭

風險主要引入特定風險下的危險函數，並假設各特定風險間存在條件獨立性，即

可對整體危險函數定義為 𝑟個不同風險下個別危險函數之和。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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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𝑡 |𝑋, 𝛽) = ∑ ℎ𝑗(𝑡 |𝑋𝑗, 𝛽𝑗)
𝑟

𝑗=1

 式(18)  

在競爭風險不同，利用 K-M curve和 CICR方法就有所差異[12]，在某個原因

之事件的瞬間風險為 0.25時，以競爭風險為 0、0.25和 0.99進行 1-KM和 CICR

之計算，便發現競爭風險明顯大於某個原因之事件的瞬間風險時，使用 K-M 

curve的計算方式便有高估情況，如圖 2.4-8至圖 2.4-10所示，使用此方法時不可

不慎。 

 
資料來源：[12] 

圖 2.4-8競爭風險為 0之 1-KM和 CI之差異 

 
資料來源：[12] 

圖 2.4-9競爭風險為 0.25之 1-KM和 CI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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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2]  

圖 2.4-10競爭風險為 0.99之 1-KM和 CI之差異 

除了透過上述的參數化、半參數化及非參數化存活理論對單一事件之存活時

間進行分析外，林建甫[51]、張紹勳[61]和莊其穆[62]皆在醫學統計上提起復發事

件(Recurrent events)之存活理論。不同於單一事件之分析方式，首先要先定義事件

的發生是屬於獨立性質或是相關性，若以獨立性質之事件復發發生在同一人身

上，如平常無病況但卻每個月發生一次的痛經，則可利用一般計算歷程(Counting 

process)分析法，其中較為著名的模式便為 Andersen and Gill[4]提出的模型(AG模

型, AG model)。若要定義事件的發生屬於相關性，如眼底黃斑部病變每個月發生

一次且越來越嚴重，則可以利用分層 Cox迴歸分析，較為著名的模式便為Wei et 

al. [6]提出的模型(WLW模型, WLW model)和 Prentice et al. [3]提出的模型(PWP模

型, PWP model)，兩者模型中不同的是資料是分為次序性資料或非次序性資料，

其得到之模式係數的不偏估計和其偏差(bias)也會有所不同，各模式特色整理如下

表 2.4-2所示。雖然在交通運輸之領域上，鮮少研究應用復發事件之邊際模型分

析，但在醫學領域上已有許多復發事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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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復發事件存活理論中常見的邊際模型之特性 

 次序性資料(Ordered data) 無序性資料 

(Unordered data) 

計算歷程分析 

(Counting process analysis) 

分層分析(Hierarchical analysis) 

AG模型 PWP模型 WLW模型 

Cox模型中遺

漏重要的共變

數時

(covariable) 

在調整後可得不偏

(unbiased)估計之參數 

得嚴重偏誤(seriously 

biased)估計之參數 

得嚴重偏誤估計之參數 

Cox模型中包

含重要的共變

數時 

可得不偏估計之參數 可得不偏估計之參數 得嚴重偏誤估計之參數 

較好的效率 

(Better efficiency) 

較差的效率 

(Worse efficiency) 

- 

資料等比例假

設(Proportional 

risk assumption) 

- - 違反等比例假設 

資料來源：[51] 

 

在 Cox迴歸分析定義復發事件有三種方法[21]，包括計算歷程方法(Counting 

approach)、計算發生時間方法(Total time approach)和事件發生時間方法(Time to 

event approach)，如圖 2.4-11所示。進行復發事件的分析後，對比傳統的羅吉特

迴歸和 Cox迴歸分析，可以得出非常不同的結果。傳統的羅吉特迴歸和單一事件

Cox迴歸分析估計的危險比(Hazard ratio)對於變數之效用有高估的情形，且變數

效用的信賴區間比起復發事件之 Cox迴歸分析大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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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1] 

圖 2.4-11復發事件中不同存活時間界定方式 

在運用 AG模型和 PWP模型對變數進行分析時[35]，在模型上估計出的危險

比和信賴區間會有些許不同。若可以假設復發事件之危險函數和事件發生數是獨

立的話，則 AG模型較適合用來配適。但若遺漏重要的共變數而使復發事件之危

險函數和事件發生數相依(dependent)的話，則標準誤(standard errors)會低估，型一

誤差(type I error)會無限上升。若第一個事件發生後，會增加下一件事件的發生可

能性的話，則 PWP model較適合用來配適。PWP模型的存活時間定義方式又分

為計算歷程之方法(PWP-GT)和計算發生時間方法(PWP-TT)。這些模型也都適合

用在擁有多種事件之資料，以描述不同事件之效果。 

為了評估不同存活模型分布的差別，Ullah et al. [34]利用卡方適合度檢定

(Goodness-of-fit)比較單一事件等比例風險之 Cox模型(CoxPH)、脆弱模型(Frailty 

model)、AG模型、PWP模型(PWP-GT)、WLW模型(WLW-TT)之間之差異，並

從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 LRT)、F檢定(F-ratio, F)和拔靴法(Bootstrap, BS)

找出差異，如圖 2.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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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4] 

圖 2.4-12各個存活模型之比較 

上圖顯示單一事件等比例風險之 Cox模型和脆弱模型之 F檢定的 p值(p 

values)小於 0.001，可見兩個模型分析出來的結果相差不大。但 Cox模型和

WLW-TT、PWP-GT等復發事件邊際模型來比較，差異極大，尤其是以計算歷程

來定義復發事件存活時間的方法。 

2.5 小結 

綜合上述，在分析交通違規和交通事故的關係時，應先對同質性高的違規種

類進行分類，縮減至可分析的違規種類數量，始可進行分析。再者，我國的交通

事故嚴重度分級方式和先進國家不同，可進行重新的分級和定義，以符合國外對

於死亡事故的標準。 

評估交通違規對事故之影響時，必須事先定義分析主軸，包括交通事故嚴重

度分析，或是總體事故頻率分析。雖然過去文獻曾討論過駕駛人曾經違規記錄對

於未來發生交通事故的嚴重度之影響，或是曾經肇事記錄對於未來發生交通事故

發生頻率之影響，但是尚無過多文獻討論到因個體追蹤期間的不同，而有無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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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的偏誤。過去也沒有文獻討論過不同駕駛人因曾經不同的違規記錄，對於其未

來發生交通事故時間的影響。 

若要追蹤每個不同的個體曾經違規記錄對於發生事故時間的影響，可透過存

活理論進行分析。但單一個體在研究期間內，可能會有多個事故發生，無法用傳

統的單一事件存活理論模型進行分析。而復發事件邊際模型便可以分析單一個體

在研究期間內，多個事件之存活時間。 

因此，駕駛人在一研究期間內發生多起交通事故之特性，可引用存活理論復

發事件邊際模型進行分析，並且以駕駛人在發生事故前曾經違規舉發記錄作為變

數，對其發生事故時間之影響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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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關聯規則 

關聯規則是一種在大型資料庫中發現變數之間的關係方法，並藉由量度發現

一些資料庫中有趣的規則，以在雜亂的資料中得到重要的且有用的資訊。其中，

關聯規則中包含不同的演算法和計算方式，本研究使用 Eclat演算法和 Apriori演

算法，分別對資料進行初步探勘。 

假設 𝐼 = {𝐼1, 𝐼2, … , 𝐼𝑚} 為項之集合，即是每個有違規記錄的汽機車駕駛人之

各個違規記錄。在關聯規則𝑋 ⟹ 𝑌中，其中𝑋, 𝑌 ⊆ 𝐼且𝑋 ∩ 𝑌 = ∅，𝑋和𝑌分別是關

聯規則的先導(Left-hand side, LHS)和後繼(Right-hand side, RHS)，得知在𝑋情況

下，和𝑌的關聯。 

Eclat演算法主要在計算 A變數和 B變數的交集，並尋找集合中交集數目最

多的規則，即所有頻繁的項目集。在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駕駛人中，一個駕駛

人所擁有的違規記錄並非僅有一項，而是其駕駛行為會導致非常多的違規種類組

合。為了找出這些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駕駛人，最常見的違規種類組合，本研

究先以關聯規則之 Eclat演算法，計算駕駛人不同違規種類之組合，算式定義如

下。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𝑌) = 𝑃(𝑋 ∩ 𝑌) =
𝑋 ∩ 𝑌

𝑁
∗ 100% 

其中， 

N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車駕駛人總數 

X為曾經被舉發 A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 

Y為曾經被舉發 B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 

式(19)  

接下來，為了找出這些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車駕駛人，違規種類和其次數

與未來發生事故的關聯，本研究以關聯規則之 Apriori演算法進行探勘。在這個

演算法中，必須要先設定最小支持度(support)和信賴度(confidence)作為計算關聯

規則的閾值(threshold)，當同時滿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信賴度的篩選後，便認為其

關聯規則是有趣的，能計算其增益(lift)值。支持度之定義如下式(20)所示，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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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計算信賴度，如下式(21)。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𝑌) = 𝑃(𝑋 ∩ 𝑌) =
𝑋 ∩ 𝑌

𝑁
∗ 100% 

其中， 

N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車駕駛人總數 

X為曾經被舉發 A違規種類和其次數的汽機車駕駛人 

Y為發生交通事故 

式(20)  

 

𝑐𝑜𝑛𝑓𝑖𝑑𝑒𝑛𝑐𝑒(𝑋 ⟹ 𝑌) = 𝑃(𝑌|𝑋) =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𝑌)

𝑠𝑢𝑝𝑝𝑜𝑟𝑡(𝑋) ∗ 100% 

其中， 

X為曾經被舉發 A違規種類和其次數的汽機車駕駛人 

Y為發生交通事故 

式(21)  

若關聯規則通過兩個篩選方式後，便能進一步計算增益(Lift)值，找出曾經被

舉發違規種類和其次數的汽機車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定義如下。 

𝐿𝑖𝑓𝑡 =
𝑃(𝑌|𝑋)

𝑃(𝑌) =
𝑃(𝑋 ∩ 𝑌)
𝑃(𝑋)𝑃(𝑌) 

其中， 

X為曾經被舉發 A違規種類和其次數的汽機車駕駛人 

Y為發生交通事故 

式(22)  

若增益值大於 1，則表示其關聯規則存在，也就是曾經被舉發違規種類和其

次數的汽機車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若增益值小於或等於 1，表示關聯

規則之關聯是不存在的。若因其關聯規則無法通過最想支持度和信賴度之門檻篩

選，則不會計算增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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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存活理論函數定義 

存活理論是用來研究樣本所觀察到的某一段時間長度之分配，此段時間長度

是從一特定事件開始(起始時間點)，直到某一特定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並稱為存

活時間(Survival Time)，是存活理論中最重要的變數。這類資料稱為事件發生時間

(Time to Event)的資料，大量應用在醫學的存活率、保險統計學及人口統計學的生

命統計資料、社會學的事件歷史分析等，相較於傳統統計學的迴歸模型，其更能

對時間設限資料、時間相依變數有更好的解釋及分析能力。 

本研究便透過存活理論概念，考慮不同時間之交通事故，深入分析駕駛人曾

經被舉發違規種類和未來發生事故發生時間之關係。其中假設所有駕駛人之交通

違規所被舉發的機率相同下，整合異質性且參雜非結構化資訊之歷年的事故資料

庫、監理資料庫違規主檔和死因資料庫等資料庫，分類複雜多樣的違規行為，對

其肇事駕駛人之曾經違規舉發記錄和交通事故發生時間進行分析。 

在存活理論中，有幾個重要函數，包括累積機率函數 F(t)，機率密度函數

f(t)、危險函數 h(t)等。假設存活時間 T為一非負連續隨機變數，其至時間點 t失

效之機率為一累積機率函數 F(t)，其數學式定義為 

F(t) = Pr(T ≤ t) = ∫ 𝑓(𝑥)𝑑𝑥, ∀𝑡 ≥ 0
𝑡

0
 

式(23)  

則將 F(t)做一階微分，其為時間點 t 到 t + ∆t 之間，發生事件的機率變化

率，並定義為發生失效事件而導致存活率下降之瞬間變化率，其數學式如下。 

f(t) =
dF(t)

dt
= lim

∆𝑡→0

Pr(𝑡 ≤ 𝑇 < 𝑡 + ∆𝑡)
∆𝑡

,  ∀𝑡 ≥ 0 
式(24)  

則存活時間 T至時間點 t仍存活之機率為一累積機率函數 S(t)，其數學式定

義為 

𝑆(t) = 1 − F(t) = Pr(T > t) = ∫ 𝑓(𝑥)𝑑𝑥, ∀𝑡 ≥ 0
∞

𝑡
 

式(25)  

上式中，S(t)為存活函數，其為一單調遞減連續函數，其定義為在時間點 t前

未變化或存活之機率，本研究中，即為駕駛人第一次違規舉發記錄到研究設限時

間之時間，或是第一次違規舉發記錄到第一次交通事故之時間，或是第 𝑖 − 1 次

交通事故到第 𝑖 次交通事故之時間，作為研究中的存活時間。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29 

當存活時間 T大於或等於時間點 t 時，在 T = t 的瞬間失敗函數，則為危

險函數(hazard function) h(t)。其定義為已持續超過一段時間的事件在一瞬時間發

生變化之機率之瞬間改變率，數學式如下。 

ℎ(𝑡) = lim
∆𝑡→0

Pr (𝑡 ≤ 𝑇 < 𝑡 + ∆𝑇|𝑇 ≥ 𝑡)
∆𝑡

= lim
∆𝑡→0

Pr (𝑡 ≤ 𝑇 < 𝑡 + ∆𝑇)
∆𝑡 ∙ Pr (𝑇 ≥ 𝑡)

=
𝑓(𝑡)
𝑆(𝑡)

,

∀𝑡 ≥ 0 

式(26)  

3.3 資料設限形式 

在存活理論中，資料類型包括完整資料和設限資料(Censored data)、截斷資料

(Truncated data)。其理論除了考慮事件發生比率隨時間而有所不同外，失去追蹤

或是設限的資料仍可透過標記方式納入分析。 

設限形式中，依據資料特性又分為左設限(Left censoring)、右設限(Right 

censoring)、雙重設限(Doubly censoring)和區間設限(Interval censoring)。在左設限

之資料中，是指樣本在進入研究區間之前，便已經有發生事件，但確切時間未

知，僅能掌握量測終點。在右設限中，則是從量測起點開始，持續到事件發生時

間點或是設限時間點，視哪一型態的時間點先出現而記錄。若在研究或資料中，

同時出現左設限和右設限，則稱之為雙重設限。若事件的發生時間落在離散的時

間區間內，且無法準確知道其正確的時間點，則會以區間設限作為資料標記。 

在本研究的資料中，僅知道個體事件發生第 𝑖 次事件的存活時間 𝑇𝑖 落在研

究區間 [𝐿 , 𝑅 ]，其中 𝐿  在本研究中為 2011年 1月 1日，𝑅 為 2017年 12月 31

日，且研究區間涵蓋第 𝑖 次事件發生時間點 𝑋𝑖 。在無法得知個體在研究區間外

的事件之下，本研究中追蹤時間是從每個駕駛人第一次違規的時間點 𝐶𝑙 開始，

停止於時間點為𝑡1 = 𝑚𝑖𝑛(  𝑋1  
, 𝑅 )，即為第一次事件(交通事故)發生，或是直

到研究區間終止前都沒有發生事件，存活時間為 𝑇1 = 𝑡1 −  𝐶𝑙。接著，駕駛人發

生第一次事件後，從時間點 𝑋1 開始，停止於時間點為𝑡2 = 𝑚𝑖𝑛(  𝑋2  
, 𝑅 )，即

為第二次事件發生，或是到研究終止前都沒有發生，存活時間為 𝑇2 = 𝑡2 − 𝑡1，

以此類推，如下圖 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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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本研究資料設限示意圖 

3.4 Kaplan-Meier存活曲線 

在存活理論中，有三種參數模型設定，分別為非參數型(Non-parametric)、半

參數型(Semi-parametric)和參數型(Fully parametric)。其中 Kaplan-Meier法為一非

參數模型，係將存活時間建立生命表，分別計算各時間下之存活率，亦稱為乘積

極限法(Product Limit Method)。其估計存活率公式為： 

�̂�(𝑡(𝑗)) = ∏ �̂�(𝑇 > 𝑡(𝑖)|𝑇 ≥ 𝑡(𝑖))
𝑗

𝑖=1

= �̂�(𝑡(𝑗−1)) × �̂�(𝑇 > 𝑡(𝑗)|𝑇 ≥ 𝑡(𝑗)) 

其中， 

𝑡(𝑗)：失效時間之集合 

 𝑗：集合元素 

式(27)  

根據公式，若資料全為完整資料，無設限資料存在，則其存活率可簡化為 

�̂�(𝑡(𝑗)) =
至𝑡(𝑗)尚存活之樣本個數

樣本個數
 

式(28)  

若將上述估計的存活率 �̂�(𝑡(𝑗)) 套用本研究，則是在估計第一次違規後，有

發生事故的駕駛人之存活時間機率圖，其製成圖形後如下圖 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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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完整資料之 Kaplan-Meier存活曲線 

若資料有右設限資料存在，則存活率計算時，需考量右設限資料之存活時

間，縮小分母樣本個數，因其已存活至計算時之存活時間，不須再納入存活風險

計算中，因此存活率可簡化為 

�̂�(𝑡(𝑗)) = �̂�(𝑡(𝑗−1)) ×
至𝑡(𝑗)尚存活之樣本個數

至𝑡(𝑗−1)尚存活之樣本個數扣除右設限樣本數
 

式(29)  

若將上述估計的存活率 �̂�(𝑡(𝑗)) 套用本研究，則是在估計第一次違規後，有

發生事故的駕駛人，或是到設限時間(2017年 12月 31日)時都沒有發生事故的駕

駛人的存活時間機率圖。存活率在設限時間，便是在第一次違規後，沒有發生事

故的違規駕駛人，其繪製圖形如下圖 3.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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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設限資料之 Kaplan-Meier存活曲線 

3.5 Cox等比例風險模式 

為了瞭解影響存活時間的共變數，並透過調整這些潛在的解釋變數減少模式

偏誤，並得知解釋變數對存活時間的影響，通常會利用半參數模型之 Cox 等比例

危險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Cox PH model)建構模式。在不需假定存

活時間及危險函數的分佈型態下，便能估算每個共變數對於存活時間和危險函數

之影響。其基本型態為 

ℎ(𝑡|𝑋) = ℎ0(𝑡)𝑒𝑥𝑝 (𝛽𝑍) 

其中， 

ℎ0(𝑡)：在 𝑡 時間點的基準危險函數(Baseline hazard function) 

𝑍：影響存活時間的解釋變數 

𝛽：與共變數 𝑋 關聯之迴歸係數或參數 

式(30)  

若兩個個體都有影響存活時間時，個體的共變數值分別為 𝑍 = 𝑧 和 𝑍 = 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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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兩個個體的危險函數比(Hazard ratio, HR)會呈現一常數，如下所示。 

𝐻𝑅 =
ℎ(𝑡|𝑍)
ℎ(𝑡|𝑍∗) =

ℎ0(𝑡) exp(𝛽𝑧)
ℎ0(𝑡) exp(𝛽𝑧∗) = exp [𝛽(𝑧 − 𝑧∗)] 

式(31)  

若兩個個體中，一個個體沒有此危險因子 𝑍 ，而一個個體有此危險因子 𝑍 ，

則以二元編碼方式設定危險因子值。其兩個個體的危險函數比便稱為相對危險

(Relative risk, RR)，其值為𝑒𝛽，表示相對於沒有此危險因子之個體，有危險因子的

個體影響存活時間的比率，如下所示。 

𝑒𝛽 =
ℎ(𝑡|𝑍 = 1，有危險因子)

ℎ(𝑡|𝑍 = 0，沒有危險因子)
 

式(32)  

上述與共變數  𝑍 關聯之迴歸係數或參數，可以透過偏概似函數 (Partial 

likelihood function)進行參數估計。並使用分數向量(Score vector)和樣本資訊矩陣

(Sample information matrix)，來針對參數計算最大偏概似函數之估計式(Maximum 

partial likelihood estimator, MPLE)，其公式為 

𝑃𝐿(𝛽) = ∏(
𝑒𝛽𝑍(𝑖)

∑ 𝑒𝛽𝑍𝑗𝑗∈ℝ(𝑖)

)
𝑘

𝑖=1

 

其中， 

t(i)：失效時間之集合，i為集合元素 

ℝ(𝑖)：存活至當下之 t(i)個體集合 

𝛽：校估參數 

𝑍(𝑖)：影響存活時間的解釋變數 

式(33)  

在 Cox等比例模型建構後，可以透過 Akaike在 1973年所提出的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方法，檢查概似函數和模型中包含參數個數，對其模型進行

統計量計算，如下所示。 

AIC = −2 log(𝐿) + 𝑘𝑝 
其中， 

𝑝：模型中迴歸參數的個數 

𝑘：事先決定的常數(通常設定為 2) 

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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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概似函數 

3.6 復發事件邊際模型  

若資料中，一駕駛在研究區間內發生多次相同嚴重類型的交通事故，則為多重

復發事件(recurrent events)。在存活理論中，具有多重復發事件之資料，是不同於單

一事件的分析方式，事件存活時間並非在一個體發生事件之後，即移出危險集合，

而是計算每一個體在自己的復發事件之風險集合內的存活時間。 

多重復發事件之分析方式是以 Cox 等比例風險模式為基礎，隨後發展出有不

同廣義的邊際模型(Marginal Model)[14; 57]，五種常見的模型如下所示。 

1. AG模型(AG model)：Andersen與 Gill提出的事件長度危險模式 

2. WLW邊際模型(WLW model)：Wei, Lin與Weissfeld提出的分層邊際危險模式 

3. PWP間隔時間條件模型(PWP-GT)：Prentice, Williams與 Peterson提出的分層條

件危險模式 

4. PWP總時間條件模型(PWP-TT)：Prentice, Williams與 Peterson提出的分層條件

危險模式 

5. LWA模型(LWA model)：Lee, Wei與 Amato提出的事件發生時間長度邊際危險

模式 

此外，Kelly and Lim(2000)還提出兩種分析復發事件資料之模式，包括總時間

模式(Total time-Restricted, TT-R)和間隔時間模式(Gap time-Unrestricted, GT-UR)。其

中，以危險區間(Risk intervals)、危險集合(Risk set)、基準危險函數、個體內的相關

性(Within-subject correlation)等四個組成要素，將上述不同模型特色整理如下表

3.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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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復發事件之模式和特色 

模式特色/危險區

間 

危險集合/基準危險函數 

無限制/無分層分

析 

半限制/分層分析 限制/分層分析 

間隔時間 Possible (GT-UR) Not Possible PWP-GT 

總時間 LWA WLW Possible (TT-R) 

計數過程 AG Possible PWP-CP 

 
其中，本研究先不限制危險集合為前提，以計數過程之 AG模型進行復發事件

之分析，以得知發生多件事故之違規駕駛人，相對於僅發生一件或是沒有發生事故

的駕駛人，其對存活時間的影響。 

AG模型有最強烈的假設，需類似卜瓦松過程(Poisson process)與卜瓦松迴歸分

析，其中危險函數定義為 

ℎ(𝑡|𝔽𝑡) = ℎ0(𝑡)𝑒𝑥𝑝 [𝛽𝑇𝑍(𝑡)] 

其中， 

𝔽𝑡：在時間[0,t]中，所有存活與設限資訊之歷史 

𝛽𝑇：在時間點 t伴隨的校估參數 

𝑍(𝑡)：在時間點 t伴隨的解釋變數 

式(35)  

上述危險函數中的係數，也可以透過偏概似函數進行參數估計，如下所示。 

L(𝛽) = ∏ ∏(
𝑒𝛽𝑇𝑍𝑖𝑘(𝑡𝑖𝑘)

∑ ∑ 𝑌𝑗𝑙(𝑡𝑖𝑘)𝑒𝛽𝑇𝑍𝑖𝑘(𝑡𝑖𝑘)𝐾
𝑙=1

𝑛
𝑗=1

)𝛿𝑖𝑘

𝐾

𝑘=1

𝑛

𝑖=1

 

其中， 

𝑡𝑖𝑘：個體 𝑖 在第 𝑘 次事件的失敗時間( 𝑋𝑖𝑘 )或設限時間( 𝑅 )之較小

值，即𝑡𝑖𝑘 = min(𝑋𝑖𝑘, 𝑅) 

𝑍𝑖𝑘(𝑡𝑖𝑘)：個體 𝑖 在時間點 𝑡𝑖𝑘 伴隨的解釋變數 

𝛿𝑖𝑘：個體 𝑖 是否經歷第 𝑘 次事件之指標函數，是則為 1，否則為 0 

𝑌𝑗𝑙(𝑡𝑖𝑘)：指標函數，𝑌𝑗𝑙(𝑡𝑖𝑘) = 𝐼(𝑡𝑗,𝑙−1 < 𝑡𝑖𝑘 < 𝑡𝑗𝑙) 

式(36)  

在 AG 邊際模型是獨立增量過程(Independent increment process)，假設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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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多重事件發生是獨立的，且不同事件下是相同風險，且時間計軸計算為無記憶

的指數分配，單一事件的存活理論便是 AG邊際模型特殊案例。但實際上每個事件

的風險值是不同，若其個體 i在沒有經歷第 𝑘 − 1 事件前，不可能會有第 𝑘 事件

時間點之危險集合。在 PWP邊際模型便使用時間相依階層(time-dependent strata)，

視每一事件為一個時間分層因子，以表示危險函數隨時間變化而有所變化。其中危

險函數定義為 

ℎ𝑖𝑘(𝑡|𝑍𝑖𝑘) = 𝛶𝑖𝑘ℎ0,𝑘(𝑡)𝑒𝑥𝑝 [𝛽𝑘𝑍𝑖(𝑡)] 

其中， 

𝑇𝑖𝑘：第 i位個體，第 k個觀察到的事件時間 

𝑍𝑖𝑘：第 i位個體，伴隨 𝑇𝑘 的解釋變數 

𝑍𝑖(𝑡)：第 i位個體，在時間點 t伴隨的解釋變數 

𝛽𝑘：第 k個觀察到的事件時間之校估參數 

𝛶𝑖𝑘：是否第 i個體在第 k事件點的危險集合內，如在經歷第 𝑘 − 1 事件

後，則 𝛶𝑖𝑘 等於 1，否則等於 0 

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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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蒐集與處理 

4.1 違規和事故資料庫之處理 

本研究參考「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建置計畫」[65]，透

過Microsoft SQL Server，將我國警政署的事故資料庫、公路總局的第三代公路監

理資訊系統 (簡稱監理資料庫、M3資料庫)、衛福部的死因資料庫進行清洗和串

聯之結果進行分析，資料庫之研究時間從 2011年到 2017年作為此研究的期間。 

警政署的事故資料庫是透過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而成，內容包含事故環

境資料(表一)和肇事人狀況資料(表二)。事故環境資料有發生時間、地點、交通事

故類別、死傷人數等事故狀況，天候、光線等當下環境因子，道路型態、事故位

置、路面狀況等現場交通工程狀況，共 15種變數。事故當事人狀況資料包括事

故者基本資訊、受傷程度、肇事因素、當事者駕駛資格、駕駛車輛等共 22種變

數，如圖 4.1-1至圖 4.1-3所示。 

 
圖 4.1-1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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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 

 
圖 4.1-3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之肇事因素所引表 

在交通事故類別中，為了和國際標準一致，本研究參考「交通部道路交通安

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建置計畫」[65]之串聯衛福部死因資料庫的結果，追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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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事人在發生事故後的 30日傷亡狀況，進而取代我國原有 A1、A2、A3類之

交通事故類別，得到 30日內死亡之事故和受傷之事故，並作為分析依據。另

外，為僅探討與當事人之駕駛或用路行為、車輛維護管理有關之肇事因素，故肇

事因素所引表之第 43項「不明原因肇事」、第 44項「尚未發現肇事因素」、第

(八）類交通管制(設施)，以及第(九）類無(非車輛駕駛人因素)等 9種與駕駛人用

路行為無關之肇因不列入分析，並將其事故資料予以刪除，大約佔發生事故人數

的 15%左右。 

公路總局的監理資料庫包含駕駛人管理子系統(駕駛人駕照狀況)、車輛管理

子系統(車籍資料、過戶狀況)、違規裁罰子系統(違規主檔)等監理資料，其中違規

主檔中，欄位包括舉發單位、車籍資料、舉發類別、駕駛人基本資訊、違規條款

(至多到四個)等。其中舉發類別共有 12項，先將各類別分為攔停舉發和逕行舉

發，如下表 4.1-1所示。 

表 4.1-1舉發類別分類表 

分類 舉發類別 

攔停舉發 攔停 

肇事 

砂石 

掌上 

行人 

攔逕 

拒簽 

講習 

逕行舉發 逕舉 

拖吊 

過戶 

拖結 

其中，2011年到 2017年中，違規主檔的資料數約為 8700萬筆，攔停舉發佔

違規主檔的比數約 19%，逕行舉發則佔違規主檔的比數約 81%。攔停舉發為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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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攔停方式，舉發駕駛人當下的違規行為，可直接得知駕駛人的身份，約有

97%以上的資料具有駕駛人的身分證字號。逕行舉發一般為透過民眾舉發或是機

器進行車牌舉發，無法直接得知駕駛人的身份，僅約 4%的資料具有駕駛人的身

分證字號。所以違規資料約有 80%左右無法得知違規的駕駛人，必須進行資料的

清洗和串聯得知。 

在分析資料庫前，本研究透過一連串清洗串聯程序，整合異質性且參雜非結

構化資訊，其中違規主檔之車牌號碼須藉由車輛管理子系統之異動歷史檔找出各

個車主持有車輛時間，並從違規主檔中，具有駕駛人證號和車牌的資料，在其車

主持有車輛期間同一筆駕駛證號和車號出現兩筆之資料，視為其車主在持有車輛

期間的主要違規駕駛人，歸責至其持有車輛期間無駕駛人證號的違規記錄，違規

資料清洗流程如下圖 4.1-4所示。在 80%左右無法得知違規的駕駛人之案件中，

成功串聯並歸責駕駛人的證號約佔 50%左右，並將其資料和原有存在駕駛人證號

之案件進行分析，約 4000多萬筆資料。 

 
參考資料：[65] 

圖 4.1-4違規資料清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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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違規種類整理和分類 

在監理資料庫的違規主檔中，違規條款係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條

款項目依照法規的順序進行編號，並記錄在每個案件中。由於總共有 2413條款

項目之編碼，不易分析外，某些編碼的違規行為類似。本研究整理各國分析交通

違規的種類，發現雖有不同的分析重點，但有一定的共通性可依循參考。由於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法條混亂，多截然不同的違規被放入同一法條下，相

似樣態的違規放入不同法條下，所以在分類上必須仰賴專業執法人員判斷和其法

條學理專業，並從 2413條款項目逐一討論，進行分類。 

透過現行法規和各國文獻違規分類狀況進行整理，並訪問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事故處理組之 10年以上執法人員討

論違規種類之分類，以及參考「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資料整合與分析平台建置計

畫」[65]的違規種類分類內容，分類出 30種主要的違規種類和其他未被納入違規

種類分類的條款項目共 31種，如表 4.2-1所示。 

表 4.2-1違規種類之分類和內容 

本研究分

類之編號 

處罰條例

之條款 

本研究的違規簡

稱 

處罰條例中的違規內容大意 

1 12 

13 

牌照 第 12條：無車牌禁駛車輛或使用吊銷、註銷之

牌照行駛 

第 13條：變造車輛牌照或車身核定規範 

2 14 

15 

行照違規 第 14條：牌照污損、遺失或破損 

第 15條：行照逾期 

3 16 

17 

18 

20 

車輛設備和規格

違規 

第 16條：車輛燈光、照後鏡、排氣管消音設備

擅自增、減原規格 

第 17條：車輛逾期檢驗 

第 18條：車輛設備變更或調換、重大損壞不申

請檢驗而行駛 

第 20條：車輛設備損壞，行駛時顯有危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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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 

21-1 

22 

駕照違規 第 21條：無照駕駛、吊扣期間駕駛 

第 21-1, 22條：越級駕駛 

5 27 不依規定繳通行

費 

第 27條：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6 29 

30 

超載 第 29, 29-1, 29-2, 29-3, 29-4, 30條：營業車或普

通車輛裝載貨物超載、超重、長、寬、高或因而

致人受傷死亡者 

7 31 保護裝備 第 31條：汽車未繫安全帶、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8 31-1 行動電話 第 31-1條：汽機車駕駛人使用行動電話 

9 33 高速公路其他違

規 

第 33條：高速公路龜速、高速公路進入禁行路

段 

、行駛高速公路物品脫落或裝置貨物未依規定

覆蓋及捆紮、高速公路行車未遵守管制或其他

違規項目 

10 34 疲勞駕駛 第 34條：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影響安全駕駛或

病足影響安全駕駛人 

11 35 酒駕和藥駕 第 35條：酒精濃度超過駕駛車輛，或使用管制

藥品駕駛車輛 

12 33 

40 

超速 第 33條：在高速公路超速 

第 40條：在一般道路超速 

13 42 燈光 第 42條：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14 33 

43 

危險駕駛 第 33條：高速公路違規超車、迴車、倒車、逆

向行駛或無故驟然減速、違規臨停 

第 43條：一般道路超速 60kph以上、蛇行危險

駕駛、驟然變換車道迫使他車讓道等危險駕駛

行為 

15 44 

45 

不禮讓行人或駕

車行駛人行道 

第 44條：不禮讓行人 

第 45條：駕車行駛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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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4 路口不減速 第 44條：路口不減速慢行 

17 45 不按遵行之方向

行駛 

第 45條：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不依規定駛入

來車道 

18 33 

45 

46 

多車道不依規定

駕車或爭道 

第 33條：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第 45條：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在多車道

不依規定駕車、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

任意駛出邊線、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機車不

在規定車道行駛或佔用自行車專用道等行為 

第 46條：不依車道爭道行駛或未保持適當間隔

讓車 

19 47 違規超車 第 47條：違規超車 

20 48 

49 

違規轉彎及迴車 第 48條：未依規定轉彎 

第 49條：未依規定迴車 

21 53 闖紅燈 第 53條：闖紅燈 

22 53 紅燈右轉 第 53條：紅燈右轉 

23 55 

56 

違規停車 第 55, 56條：違規停車 

24 55 

56 

併排停車 第 55, 56條：併排臨停或停車 

25 33 

58 

不依規定保持距

離 

第 33條：在高速公路不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離 

第 58條：在一般道路不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離 

26 33 

60 

不遵守警察或標

誌標線號誌指示 

第 33條：高速公路未依標誌指示行車 

第 60條：不遵守交通勤務警察或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27 60 

61 

抗拒稽查 第 60, 61 條：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

接受稽查 

28 73 

74 

76 

慢車違規 第 73, 74, 76條：慢車未依規定行駛 

29 78 行人違規 第 78, 83條：行人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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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30 24 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 

第 24條：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31 其他 其他 其他未被分類之違規條款項目 

參考資料：[65] 

在這些違規種類中，其違規的行為有所不同，進而可以分為狀態違規、靜態

違規和動態違規。本研究去除「其他」違規，將剩下的 30種違規種類分類成三

大違規行為，如下表 4.2-2所示。 

表 4.2-2違規行為分類 

狀態違規 靜態違規 動態違規 

1 牌照 6 超載 9 高速公路其他違規 

2 行照違規 7 保護裝備 11 酒駕和藥駕 

3 車輛設備和規格違

規 

8 行動電話 12 超速 

4 駕照違規 13 燈光 14 危險駕駛 

5 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23 違規停車 15 不禮讓行人或駕車

行駛人行道 

10 疲勞駕駛 24 併排停車 16 路口不減速 

30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7 抗拒稽查 17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

駛 

    18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

車或爭道 

    19 違規超車 

    20 違規轉彎及迴車 

    21 闖紅燈 

    22 紅燈右轉 

    25 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26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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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線號誌指示 

    28 慢車違規 

    29 行人違規 

 

這些違規種類中，舉發方式都略有所不同，也反映出實務上在舉發不同違規

種類的方式，如下圖 4.2-1所示。 

 
圖 4.2-1違規種類舉發方式和比率 

4.3 車籍及駕籍整理和分類 

監理資料庫之駕駛人管理子系統中(駕駛人駕照狀況)，包含駕駛人主檔、駕

駛人歷史檔、路試筆試等資料。其中駕駛人主檔的欄位包括駕駛人基本資料、汽

駕照類、汽發照日、機駕照類、機發照日等資訊，駕駛人歷史檔則包含汽機駕的

吊扣銷狀態、駕照狀態、發照日等。其中，在駕駛人主檔內的發照日為最後換發

駕照的時間，駕駛人歷史檔的發照日為同個駕駛人多筆駕照異動記錄。 

因此，在駕駛人主檔內的發照日，無法得知最初領照的時間，所以本研究將

駕駛人主檔和駕駛人歷史檔進行清洗和串聯，找出最初的汽機車發照日。在汽駕

照類和機駕照類的欄位內，因駕照狀態複雜，無法將複雜的種類一一進行分析，

所以本研究僅將駕照狀態分為汽車、機車兩類。 

進一步為了得知駕駛人在發生事故時，其駕照狀態，所以本研究篩選出每個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牌照

行照違規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駕照違規

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超載

保護裝備

行動電話

高速公路其他違規

疲勞駕駛

酒駕及藥駕

超速

燈光
危險駕駛

不禮讓行人、 駕車行駛人行道

路口不減速

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爭道

違規超車

違規轉彎及迴車

闖紅燈

紅燈右轉

違規停車

併排停車

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

抗拒稽查或肇逃

慢車違規

行人違規

道安講習

其他

攔停 逕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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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之最早機發照日與最早汽發照日，再比較其發照日先後順序分成僅領機駕

照類、僅領汽駕照類、先領機駕照類後領汽駕照類、先領汽駕照類後領機駕照類

等四種類別，以得知駕駛人取得駕照的時間點，和駕駛人發生事故之駕照狀態。

另因過去在第二代監理資料庫到第三代監理資料庫的轉換時，出現資料缺漏之問

題，有許多駕駛人沒有最初的發照日，僅有同天取得汽駕照類和機駕照類之發照

日，本研究視發照日為換照日。上述經過清洗之駕駛人資料共有 18,287,385筆。 

在車輛管理子系統之汽機車主檔中，欄位包括車牌號碼、車主證號、車輛特

徵、車種代碼等 14個欄位。車種代碼係以代碼方式表示車種類別，其類別種類

繁多，且公務總局之監理資料庫中都以此車種代碼作為登記，所以本研究將各種

類分為汽車和機車，如下表 4.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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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監理資料庫之車種分類 

車種

分類 
汽車 機車 

監理

資料

庫之

車種

類別 

自用大

客車－

長租 

自用

大貨

車－

長租  

自用

大客

貨 

自用

曳引

車－

長租  

自用

小客

車 

自用

小貨

車  

自用

小客

貨  

普通

輕機  
普通

重型  
大型

重機 

自用大

客車  

自用

大貨

車  

自用

大代

客  

自用

大貨

曳引

長租  

自用

公務

小客

車 

自用

公務

小貨

車 

自用

小代

客  

臨時

輕機  
臨時

重機  
  

自用公

務大客

車 

自用

公務

大貨

車 

自用

公務

大客

貨  

自用

曳引

車  

租賃

小客

車  

臨時

小貨

車 

自用

公務

小客

貨  

小型

輕機  
    

臨時大

客車  

臨時

大貨

車  

自用

公務

大代

客 

自用

大貨

曳引

車 

臨時

小客

車 

租賃

小貨

車－

長租  

自用

公務

小代

客  

輕型

機車 
    

營業大

客車  

營業

大貨

車  
  

臨時

曳引

車  

租賃

小客

車－

長租  

營業

小貨

車  

租賃

小客

貨－

長租  

      

營業交

通大客

車 

外賓

外交

大貨

車 

  

營業

大貨

曳引

車 

營業

小客

車  

租賃

小貨

車  

租賃

小客

貨車  
      

營業遊

覽大客

車  
    

營業

貨櫃

曳引

車 

外賓

大使

小客

車 

外賓

外交

小貨

車 

外賓

使館

小客

貨 

      

外賓外

交大客

車 
    

營業

貨運

曳引

車 

外賓

使館

小客

車 

  

外賓

外交

小客

貨 

      

        

外賓

外交

小客

車 

          

 

4.4 違規、事故及駕籍資料整理和串聯 

本研究為了分析汽機車駕駛人在曾經被舉發違規、駕照狀態等駕駛人因素對

於事故發生之影響，必須對清洗後的事故資料庫、監理資料庫違規主檔、駕駛人

主檔進行整理和串聯。在事故資料庫之當事者區分，和監理資料庫違規主檔的車

種類別略有所不同，所以本研究進行比對後，對事故資料庫之當事者區分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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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和篩選，如下表 4.4-1所示。 

表 4.4-1事故資料庫之車種分類 

車種

分類 
汽車 機車 

慢車、行人、其他 

(不納入分析) 

事故

資料

庫之

當事

者區

分 

大客

車-公
營客

運 

大貨

車-營
業用 

全聯

結車-
營業

用 

小客車

-計程
車 

小貨車

(含客
貨兩

用)-營
業用 

機車-小
型輕型 

 

慢車-
腳踏

自行

車 

人-
行人 

軍車

-大
客車 

其他

車-
拼裝

車 

大客

車-民
營客

車 

大貨

車-自
用 

全聯

結車-
自用 

小客車

-租賃
車 

小貨車

(含客
貨兩

用)-自
用 

機車-普
通重型 

慢車-
電動

輔助

自行

車 

人-
乘客 

軍車

-載
重車 

其他

車-
農耕

用車

(或
機

械) 

大客

車-遊
覽車 

 

半聯

結車-
營業

用 

小客車

-自用  
機車-普
通輕型 

慢車-
電動

自行

車 

人-
其他

人 

軍車

-小
型車 

其他

車-
動力

機械 
大客

車-自
用大

客車 

 
半聯

結車-
自用 

  

機車-大
型重型

1(550C.C.
以上) 

慢車-
人力

車 
  

救護

車 

其他

車-
拖車

(架) 

公營

公車  
曳引

車-營
業用 

  

機車-大
型重型

2(250-
550C.C.) 

慢車-
獸力

車 
  

消防

車 

其他

車-
火車 

民營

公車 
  

曳引

車-自
用 

   
慢車-
其他

慢車 
  

警備

車 

其他

車-
其他

車 

            
工程

車 
  

               
其他

特種

車 
  

 

完成事故資料庫之當事者區分和監理資料庫之車種類別的分類後，可以將事

故資料庫和監理資料庫違規主檔，對汽機車的分開建檔，並納入監理資料庫的駕

駛人主檔一起串聯，流程圖如下圖 4.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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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違規主檔、駕駛人主檔、事故和死因資料庫的串聯流程圖 

在納入清洗後的違規主檔、事故資料庫後，比對完駕駛人身分證號、違規時

間和肇事時間，先將第一次肇事時間在第一次違規時間之前的駕駛人資料去除，

並且刪除肇事舉發違規資料，不納入分析。之後，取研究期間開始(2011年 1月 1

日)之後的第一次違規的時間，作為研究資料之左設限時間(時間 1)。其後計算第

一次違規，直到發生第一次交通事故或是到研究期間終止(2017年 12月 31日)，

各違規條款的個數，並設為研究資料之右設限時間(時間 2)。若是因發生事故而結

束存活時間的計算，則會在資料註記為 1，否則，則為 0。篩除肇事時所舉發的

違規案件，其違規條款便為雙重設限期間的曾經違規舉發記錄。其後，在發生第

一次交通事故之駕駛人，若在發生事故後，還有違規舉發記錄或是交通事故，則

將其資料納入同一駕駛人的下一筆資料，並將第一次交通事故時間設為下一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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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左設限時間(時間 1)，發生交通事故或是到研究期間終止設為右設限時間(時

間 2)，以此類推。亦即將平移圖 3.3-1之雙重設限的日曆時間軸，至研究雙重設

限內的存活時間，如圖 4.4-2所示。 

 
圖 4.4-2本研究資料設限平移時間軸後之示意圖 

被納入分析的違規駕駛人，本研究以發生右設限事件之時間點為基準(交通事

故或是到研究期間終止)，納入駕駛汽機車駕駛人之駕照狀態。若其駕駛人無持有

正確駕照駕車，則在發生事故後，會對其駕照更換之記錄納入分析，如表 4.4-2

所示。 

表 4.4-2駕駛人違規和事故資料串聯結果之示意表 

駕駛人

ID 

時間 1 

(天) 

時間 2 

(天) 

次數 註記 條款 1 條款 2 … 條款 31 駕照

狀態 

駕照

更換 

A 0 1500 1 1 2 1 … 1 汽車 0 

A 1500 2400 2 0 1 0 … 0 汽車 0 

B 0 400 1 1 1 1 … 0 機車 0 

B 400 550 2 1 0 0 … 0 汽車 1 

C 0 600 1 1 1 0 … 0 汽車 0 

D 0 500 1 1 1 0 … 1 機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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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00 900 2 0 0 1 … 1 汽車 1 

因此，在分析汽機車駕駛人之曾經違規舉發記錄對事故發生時間之影響時，

僅對汽機車駕駛人被舉發的違規記錄，和其駕照狀態進行變數分析，其定義如下

表 4.4-3所示。 

表 4.4-3分析汽機車駕駛人之使用變數 

變數名稱 

Variable 

定義 

Definition 

變數型態 

Category 

牌照 

X1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行照違規 

X2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車輛設備和規格違規 

X3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駕照違規 

X4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X5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超載 

X6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保護裝備 

X7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行動電話 

X8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高速公路其他違規 

X9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疲勞駕駛 

X10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酒駕和藥駕 

X11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超速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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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2 Continuous 

燈光 

X13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危險駕駛 

X14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不禮讓行人或駕車行駛人行

道 

X15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路口不減速 

X16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X17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 

X18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違規超車 

X19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違規轉彎及迴車 

X20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闖紅燈 

X21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紅燈右轉 

X22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違規停車 

X23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併排停車 

X24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X25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 

X26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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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稽查 

X27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慢車違規 

X28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行人違規 

X29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X30 

在兩事件內此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單位為個 連續 

Continuous 

駕照狀態 

License 

在右設限時間點，駕駛人持有駕照狀態。 

若是分析汽車駕駛人之模型，則駕駛人僅有

機車駕照，變數名稱為「機車駕照違法駕駛

汽車」。 

若是分析機車駕駛人之模型，則駕駛人僅有

汽車駕照，變數名稱為「汽車駕照違法駕駛

機車」。 

類別 

Character 

駕照更換 

License_Change 

在發生事故後，汽機車駕駛人非持有合法駕

照狀態，其在下一個事件之右設限時間點或

是發生下一次事故時，是否有取得其合法駕

照狀態。是為 1，非為 0。 

二元 

Binary 

駕駛人發生第幾次事故數 

Factor(enum) 

駕駛人發生第幾次事故數。若駕駛人有發生

第 2次事故，則 Factor(enum)2會為 1，否

則為 0。 

1. 分析駕駛人發生第幾次事故數後，相對

於沒有發生一次事故數或沒有發生之駕

駛人來說，其發生事故時間危險率的影

響。 

2. 分析涉入多個事故駕駛人發生第幾次事

故數後，對於發生事故時間之影響。 

二元 

B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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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結果 

5.1 分析流程和模式求解工具 

為了分析違規駕駛人的違規記錄組合，並分析違規汽機車駕駛人之曾經違規

種類，對於未來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進行探討，本研究先以敘述性統計和關聯

規則之 Apriori演算法，分析在發生事故之前，違規汽機車駕駛人涉入未來事故

的比率和關聯性。其後運用存活理論之模型建立模式，討論其模式之適合度，並

進行模式選擇，最後對分析結果進行比較和討論，如下圖 5.1-1所示。 

 
圖 5.1-1分析流程圖 

本研究使用 R語言作為資料分析和模式求解的工具。R語言係能夠透過用戶

撰寫套件，增加其統計技術、繪圖等功能。本研究以「RODBC」之套件連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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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的 SQL Sever資料庫，並透過「dplyr」、「ggplot」、「survival」、

「KMsurv」、「Hmisc」、「MASS」、「muhaz」等套件，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和存活理論之模型，並繪製 Kaplan-Meier 存活曲線。 

5.2 曾經違規記錄和未來發生事故之資料統計 

在 2011年到 2017年期間，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駕照狀

態，對於其發生事故的狀況，係本研究分析主軸。 

為了瞭解在研究期間，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的交通違規舉發和發生

事故情形，以及曾經被舉發某種違規舉發記錄之汽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狀況，

本研究先以敘述性統計和關聯規則進行分析。 

在交通違規舉發情形的部分，因透過清洗資料流程後，約有 50~60%逕舉違

規的資料會被清洗而失真，加入清洗後的攔停違規資料，大約僅剩原本違規資料

的 45%。從清洗後的違規資料中，汽車駕駛人的違規件數約有 2270萬筆，機車

駕駛人的違規件數約有 1621萬筆，並由下圖 5.2-1和圖 5.2-2可以看出汽機車駕

駛人主要的違規情形。 

 

 
圖 5.2-1 2011-2017年汽車駕駛人違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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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2011-2017年機車駕駛人違規情形 

由上圖 5.2-2可以發現，汽機車駕駛人的違規情形有不同之處。以汽車駕駛

人來說，最常見的違規包括「不依規定繳通行費」、「超速」、「違規停車」、

「違規轉彎及迴車」等，但以機車駕駛人來說，最常見的違規包括「超速」、

「違規轉彎及迴車」、「闖紅燈」、「違規停車」等行為。由上可見，「超

速」、「違規停車」、「違規轉彎及迴車」都是汽機車駕駛人常見的違規行為。 

在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駕駛人中，一個駕駛人所被舉發的違規種類並非僅

有一項，而是其駕駛行為會導致非常多的違規種類組合。為了找出這些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汽機駕駛人，最常見的違規種類組合，本研究以關聯規則之 Eclat演算

法進行分析，並擷取前 20項結果如下表 5.2-1、表 5.2-2所示。 

表 5.2-1汽車駕駛人違規種類組合(擷取前 20項結果) 

違規 1 違規 2 佔汽車駕

駛人比率 
汽車駕駛人數 

超速 違規停車 12.7% 407332 
超速 違規轉彎及迴車 9.8% 313799 
違規轉彎及迴車 違規停車 9.7% 310012 
超速 闖紅燈 7.1% 227296 
闖紅燈 違規停車 6.5% 209005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超速 6.2% 198248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違規停車 6.0% 19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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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轉彎及迴車 闖紅燈 5.6% 180317 
違規停車 併排停車 5.5% 176989 
超速 併排停車 4.9% 156768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違規轉彎及迴車 4.1% 132628 
超速 其他 3.9% 125252 
超速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3.9% 123321 
違規停車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3.8% 121863 
違規轉彎及迴車 併排停車 3.4% 109089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闖紅燈 3.2% 102917 
違規轉彎及迴車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3.2% 100999 
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違規停車 3.0% 96157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併排停車 3.0% 95658 
保護裝備 超速 3.0% 94618 

 

表 5.2-2機車駕駛人違規種類組合(擷取前 20項結果) 

違規 1 違規 2 佔機車駕

駛人比率 
機車駕駛人數 

違規轉彎及迴車 闖紅燈 11.4% 597597 
違規轉彎及迴車 違規停車 8.7% 454618 
闖紅燈 違規停車 6.9% 362650 
超速 違規轉彎及迴車 5.6% 294276 
超速 違規停車 5.0% 261931 
超速 闖紅燈 4.6% 241209 
保護裝備 違規轉彎及迴車 4.3% 226494 
保護裝備 闖紅燈 4.1% 214136 
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違規轉彎及迴車 3.7% 192520 
駕照違規 闖紅燈 3.3% 172333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 違規轉彎及迴車 3.2% 166481 
駕照違規 違規轉彎及迴車 3.1% 161483 
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闖紅燈 2.9% 150793 
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違規停車 2.8% 146474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 違規停車 2.8% 144660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 闖紅燈 2.5% 131598 
駕照違規 酒駕及藥駕 2.5% 128918 
駕照違規 保護裝備 2.4% 123931 
闖紅燈 其他 2.3% 121944 
保護裝備 違規停車 2.3% 119811 

 

由上表 5.2-1、表 5.2-2可以發現，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種類之組合有不同之

處，但對於汽機車駕駛人來說，「超速」、「違規停車」、「違規轉彎及迴車」

等常見的違規行為，在同一個駕駛人身上都會發生。汽車駕駛人來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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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違規停車」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駛人，便佔有違規的汽車駕駛人

12.7%，「超速」、「違規轉彎及迴車」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駛人，也佔有違

規的汽車駕駛人 9.8%。 

對於機車駕駛人來說，「違規轉彎及迴車」、「闖紅燈」等有兩個違規種類

的駕駛人，便佔有違規的機車駕駛人 11.4%，「違規轉彎及迴車」、「違規停

車」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駛人，也佔有違規的機車駕駛人 8.7%。顯示對於曾經

被舉發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來說，容易發生兩種以上常見的違規行為。 

然而，在汽機車駕駛人中，因違規件數不同，違規人數和違規後有發生事故

的人數，可能也會不同。而汽車駕駛人中，其通過汽車類駕照考試，持合法駕照

駕駛汽車，則視其駕駛為「合法駕照駕駛人」。若汽車駕駛人僅通過機車類駕照

考試，而非通過汽車類駕照考試，無合法駕照駕駛汽車者，則將其駕駛人視為

「違法駕照駕駛人」。若機車駕駛人，其通過機車類駕照考試，持合法駕照駕駛

機車，則將其駕駛人視為「合法駕照駕駛人」。若機車駕駛人僅通過汽車類駕照

考試，而非持有機車類駕照之駕駛，無合法駕照駕駛機車者，則將其駕駛人視為

「違法駕照駕駛人」。 

在合法和違法駕照的汽機車駕駛人中，其曾經被舉發違規的違規人數和違規

後有發生事故人數的數據和比率差異，如下表 5.2-3、圖 5.2-3所示。 

表 5.2-3不同駕照狀態之駕駛人違規人數和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之統計 

 合法駕照駕駛人 違法駕照駕駛人 

汽車 違規人數 2756134 (96%) 123186 (4%) 
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 312115 (96%) 13168 (4%) 

機車 違規人數 4259854 (92%) 366486 (8%) 
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 471049 (97%) 161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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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違規人數和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之比率圖 

由上表 5.2-3、圖 5.2-3資料中，可以發現在違規人數中，汽車的「違法駕照

駕駛人」之違規人數比率大約 4%左右，其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也是佔所有汽車

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的 4%。機車的「違法駕照駕駛人」之違規人數比率高出汽

車駕駛人許多，高達 8%，其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也是佔所有汽車違規後發生事

故人數的 3%。 

進一步，本研究探討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中，發生一次事故和發生多次事故

之汽機車駕駛人數，以供後續建立存活理論模型之參考依據，如下表 5.2-4、圖

5.2-4所示。 

表 5.2-4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後發生事故次數和人數統計 

 合法駕照駕駛人 違法駕照駕駛人 

汽車 違規後發生事故的總人數 312115 (100%) 13168 (100%) 

違規後發生一次事故人數 265063 (85%) 12046 (91%) 

違規後發生多次事故人數 47052 (15%) 1122 (9%) 

平均發生事故數 1.19 1.10 

機車 違規後發生事故的總人數 471049 (100%) 16110 (100%) 

違規後發生一次事故人數 400494 (85%) 14918 (93%) 

265063 47052
4259854

471049

12046 1122
366486

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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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違規人數 汽車駕駛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 機車駕駛違規人數 機車駕駛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

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違規人數和違規後發生事故人數之比率圖

合法駕照駕駛人 違法駕照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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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後發生多次事故人數 70555 (15%) 1192 (7%) 

平均發生事故數 1.19 1.09 

 

 
圖 5.2-4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後發生事故次數和人數之比率圖 

由上表 5.2-4、圖 5.2-4可以發現，合法駕照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後發生多

次事故之人數比率約在 15%左右，而違法駕照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後發生多次

事故之人數比率約在 7%至 9%左右。其違法駕照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後發生多次

事故之人數比率較低，是因為違法駕照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第一次事故後，駕駛

人可能會考取合法的汽機車類駕照，以致發生多次事故時，人數的計算會計算到

合法駕照汽機車駕駛人，所以比率會偏低。因此，表 5.2-4之數據值僅供下章節

建立存活理論復發事件模型之參考用。 

然而這些曾經被舉發違規的駕駛人中，違規記錄的種類和未來發生事故是否

有些關聯存在，這些有某種違規記錄之駕駛人在未來發生事故的比率又是如何。

本研究便對有這 31種違規記錄之駕駛人和其未來發生事故的比率與關聯進行敘

述性統計和關聯規則之探勘。為了簡化分析所得出的結果，在這些駕駛人中，僅

取在發生第一次事故前的違規記錄作為分析依據，且在發生第一次事故前，某種

違規種類之次數超過 10次，則以 10次作為分析。 

本研究以肇事率當作敘述性統計分析之指標，增益當作關聯規則分析之指

標。其中本研究對於肇事率的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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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在違規後發生事故次數和人數之比率圖

違規後發生一次事故人數 違規後發生多次事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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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率=
發生第一次事故前被舉發某違規種類和次數之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數

發生第一次事故前被舉發某違規種類和次數之駕駛人數
 
式(38)  

上述肇事率表示汽機車駕駛人在第一次發生事故前，被舉發某種的違規種類

和其違規種類次數。在這些族群的駕駛人中，對其未來發生事故數，相對於這些

族群的駕駛人數，進行發生事故比率的探討。 

本研究並進一步進行關聯規則之 Apriori演算法的資料探勘，分析被舉發某

違規種類的違規種類次數之駕駛人，對於未來發生事故的關聯。本研究設定最小

支持度(support)和信賴度(confidence)閾值(threshold)進行關聯規則之篩選。以最小

支持度的設定邏輯，本研究會考慮到汽機車駕駛人違規情形和違規種類的次數。

然在違規種類有 30種中，每種違規種類都會計算到某些駕駛人有特定違規種類

10次以上的記錄，而使某些違規種類多次以上的駕駛人人數很少。所以本研究以

在發生事故前，曾經被舉發違規種類和其次數（以下簡稱違規種類次數）之駕駛

人族群超過 500人以上，作為最小支持度之設定。而最小信賴度之設定，本研究

設定為 0.01，其設定方式下表 5.2-5所示。 

表 5.2-5最小支持度和信賴度之設定方式 

篩選門檻 設定方式 

汽車 機車 

最小支持度 最低違規種類次數族群人數：500人 

違規汽車駕駛人數：2879320人 

則500/2879320 = 0.00017 

本研究微調成 0.0001 

本研究設定成 0.0001 

最小信賴度 本研究微調成 0.01 本研究微調成 0.01 

若關聯規則增益之值大於 1，則為有關聯存在，並將其顯示於結果中。若增

益之值小於 1，或是因支持度和信賴度之門檻，無法通過篩選，則其結果便無法

顯示於結果中。其中被舉發「疲勞駕駛」、「慢車違規」、「行人違規」、「道

安講習」等違規記錄的駕駛人數少，且「其他」之違規種類有許多無法分類的違

規在此違規分類，無法進行分辨和解釋，所以這些違規種類不在本研究之計算範

圍內。最後計算結果，以圖表呈現，如附錄一所示。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62 

統整附錄一顯示之敘述性統計和關聯規則的結果，可以得知汽機車駕駛人違

規種類和其次數與肇事率的變化程度，也可以得知違規種類和其次數與未來發生

事故的關聯性，如下表 5.2-6所示。 

表 5.2-6違規種類次數對於未來發生事故之敘述性統計和關聯規則結果統整 

違規種類 

敘述性統計(違規種類次數和

肇事率) 
關聯規則(違規種類次數和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 

振盪

變化 
正比 反比 無關聯 

1 2 3 4 5 6 7 8 9 10 

牌照 
o 

x 

   x          

行照違規 
x o   o 

x 

o o o       

車輛設備和

規格違規 

o x   x o 

x 

x x       

駕照違規 
 o 

x 

  x x x x o 

x 

x     

不依規定繳

通行費 

   o 

x 

          

超載  o x  o o o       o 

保護裝備 
 o 

x 

  o 

x 

o 

x 

o 

x 

x x x    x 

行動電話 o  x  o          

高速公路其

他違規 

x o   o o o        

酒駕和藥駕 
  o 

x 

           

超速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燈光 
o 

x 

             

危險駕駛 
 o 

x 

  o o 

x 

        

不禮讓行人

或駕車行駛

人行道 

x o   o          

路口不減速 x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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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遵行之

方向行駛 

 o x  o o         

多車道不依

規定駕車或

爭道 

x o   o 

x 

o 

 

        

違規超車 o  x            

違規轉彎及

迴車 

 o x  o o o o o      

闖紅燈 
 o 

x 

  o 

x 

o 

x 

o 

x 

o 

x 

x      

紅燈右轉 
x o 

 

  o o         

違規停車 
 o x  o 

x 

o 

x 

o o o o o o o  

併排停車 
 o 

x 

  o 

x 

o 

x 

o 

x 

o o o o o o o 

不依規定保

持距離 

 o x  o o         

不遵守警察

或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 

 o 

x 

  o 

x 

o 

x 

o 

 

o 

 

o 

 

    o 

抗拒稽查 o x   x          

註：o為汽車駕駛人、x為機車駕駛人之結果 

其中，敘述性統計的部分，若結果是震盪變化，則無法確認違規種類次數和

肇事率的影響。若是正比關係，則顯示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有一定的關係，且

被舉發違規越多次的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越高。若是反比關係，則顯

示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有一定的關係，且被舉發此種違規越多次的駕駛人，未

來發生事故的比率越低。若是無關聯，則顯示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沒有一定的

關係。 

關聯規則的部分，其結果可以顯示出違規種類次數和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

被舉發越多次違規之駕駛人，其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不一定存在，是因為被舉發

某種違規多次的駕駛人數量少，在經過支持度和信賴度的篩選時，便會將其資料

篩除，以致無法計算增益值。在表 5.2-6結果可以看出，汽機車駕駛人曾經違規

和未來發生事故之肇事率的結果有不同之處。其意義的解釋如下表 5.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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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違規種類次數對於未來發生事故之敘述性統計和關聯規則結果解釋統整 

違規種類 違規種類次數對於未來發生事故之敘述性統計和關聯規則分析結果之意義 
汽機車駕駛

人分析結果 

牌照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行照違規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其曾經違

規記錄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關係。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車輛設備和

規格違規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其曾經違

規記錄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駕照違規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成正比，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

有正向關聯。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依規定繳

通行費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無相關性，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對於未來發生事故沒有關係。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無相關性，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對於未來發生事故沒有關係。 

超載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保護裝備 

汽車：駕駛人會因未繫安全帶而被舉發，其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

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相同 機車：駕駛人則會因未戴安全帽而被舉發，其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

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且違規幾次都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顯示曾經被舉發

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行動電話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被舉發 1次違規和未來發生事故之關

聯性是正相關，且肇事率上升至 0.14，但超過 2次以上人數驟減，肇事率下降。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高速公路其

他違規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成震盪關係，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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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和藥駕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推測被違規舉發的汽機車駕駛

人，除了有高額罰金和刑罰之風險，其車輛還必須被警方扣留所致。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推測被違規舉發的汽機車駕駛

人，除了有高額罰金和刑罰之風險，其車輛還必須被警方扣留所致。 

超速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正比關係，且不管幾次記錄都和未來發生事故

有關聯，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正比關係，且不管幾次記錄都和未來發生事故

有關聯，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燈光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且資料少，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

的相關性。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且資料少，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

的相關性。 

危險駕駛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正比關係，但資料少無法計算關聯性，但從敘

述性統計還是可以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正比關係，但資料少無法計算關聯性，但從敘

述性統計還是可以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禮讓行人

或駕車行駛

人行道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正比關係，且曾經被舉發一次此違規和未來發

生事故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路口不減速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正比關係，且曾經被舉發一次此違規和未來發

生事故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不按遵行之

方向行駛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多車道不依

規定駕車或

爭道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違規超車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震盪變化，無法看出違規舉發和事故的相關性。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因警方舉發此違規多半是在肇事時

舉發，難以在沒有肇事時進行舉發，推測駕駛人在肇事前後被舉發而有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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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轉彎及

迴車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被此違規舉發數是最多的，但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

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闖紅燈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紅燈右轉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違規停車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但被舉發 1次和 2次和未來發生事

故數有些關聯存在。顯示出這類違規舉發對於機車駕駛人來說，被舉發 1次和 2

次時，都不會因其舉發而降低肇事率，且其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點關聯。 

併排停車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相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依規定保

持距離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因警方舉發此違規多半是在高速公路或是在肇事時進行舉發，難以對沒有

肇事之機車駕駛人進行舉發，所以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機車駕駛人，對於其肇事率

呈現反比關係，原因可能是資料不足，或是發生事故而被舉發。 

不遵守警察

或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不同 

機車：曾經被舉發違規的機車駕駛人，對於違規兩次以內對於其肇事率都呈現正

比關係，且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存在。但對於擁有三次以上此違規的機車駕駛

人，其和肇事率都呈現震盪關係，無法確認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的影響。 

抗拒稽查或

肇逃 

汽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呈現反比關係，顯示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

人未來發生事故的件數和肇事率有下降的影響。 

不同 

機車：違規種類次數和肇事率、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都是正相關，顯示曾經被舉

發違規之駕駛人和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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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附錄一、表 5.2-6、表 5.2-7結果來看，在狀態違規中，汽車駕駛人曾經被

舉發「車輛設備和規格違規」、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行照違規」，以及汽機車

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牌照」、「不依規定繳通行費」的違規，其不影響未來發生事

故數，和未來發生事故也沒有關聯。但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行照違規」、機

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車輛設備和規格違規」、以及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

「駕照違規」的違規都會隨著被舉發的次數增加，而使未來發生事故之肇事率增

加，且被舉發的違規種類次數和未來發生事故也有關聯。 

在靜態違規中，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燈光」的違規，其不影響未來發

生事故數，和未來發生事故也沒有關聯。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超載」、機車

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違規停車」，以及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保護裝備」、

「併排停車」、「抗拒稽查或肇逃」的違規都會隨著被舉發的次數增加，而使未

來發生事故之肇事率增加，且被舉發的違規種類次數和未來發生事故也有關聯。

但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超載」、汽機車駕駛人「行動電話」的違規，其結果

說明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是下降的。 

在動態違規中，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高速公路其他違規」、「不禮讓行

人或駕車行駛人行道」、「路口不減速」的違規，其不影響未來發生事故數，和

未來發生事故也沒有關聯。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高速公路其他違規」、「不

禮讓行人或駕車行駛人行道」、「路口不減速」、「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違規轉彎及迴車」、「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的違規，以及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超速」、「危險駕駛」、「闖紅燈」、

「紅燈右轉」、「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的違規都會隨著被舉發的次

數增加，而使未來發生事故之肇事率增加，且被舉發的違規種類次數和未來發生

事故也有關聯。但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多車道不

依規定駕車或爭道」、「違規超車」、「不依規定保持距離」，其結果說明曾經

被舉發違規，對於其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是下降的。 

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酒駕和藥駕」的違規，曾經被舉發違規，對於其

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是下降的，且被舉發的違規種類次數和未來發生事

故沒有關聯，推測除了有高額罰金和刑罰之風險，其車輛還必須被警方扣留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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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違規到事故發生之 Kaplan-Meier存活曲線 

5.3.1 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 

接著，為了分析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間，駕駛人發生事故機率和時

間的關係，以存活理論中非參數性的 Kaplan-Meier存活曲線，計算曾經被舉發違

規的汽機車駕駛人，以不同駕照狀態駕駛汽機車時，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

故之時間存活曲線。在汽機車駕駛人的駕照狀態中，若其汽車駕駛人為「合法駕

照駕駛人」，其駕駛人持有汽車駕照駕駛汽車，則稱為「有汽車駕照之汽車駕駛

人」。若其汽車駕駛人為「違法駕照駕駛人」，其駕駛人僅持有機車駕照越級駕

駛汽車，則稱為「僅有機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若其機車駕駛人為「合法駕照

駕駛人」，其駕駛人持有機車駕照駕駛機車，則稱為「有機車駕照之機車駕駛

人」。若其機車駕駛人為「違法駕照駕駛人」，其駕駛人僅持有汽車駕照越級駕

駛機車，則稱為「僅有汽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上述四種不同駕照狀態的汽機

車駕駛人之存活曲線如下圖 5.3-1所示。 

 
圖 5.3-1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存活曲線 

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數可參考表 5.2-3所示。在圖 5.3-1中可以發

現，不同駕照狀態之汽機車駕駛人，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時間存活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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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和最終存活率有所不同。「僅有機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來說，第一次違規到

第一次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以下簡稱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為 0.845，且

在任一時間點 t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最低的，也就是說存活曲線下降最

快。「有機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來說，發生事故的最終存活率為 0.849，而

「有汽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來說，發生事故的最終存活率為 0.848，兩者相

當，但是「有機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之存活曲線下降較為快速，

並在第一次違規後的第 2547天和「有汽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之

存活曲線交會。 

由此顯示「僅有機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是最為危險的，在任一時間點 t

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最低的，且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最低。然而，「僅

有汽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來說，在任一時間點 t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最

高的，也就是說存活曲線下降最慢，且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為 0.951。其存活

曲線下降趨勢和其他三個駕照狀態之駕駛人不同，本研究推測可能是因為曝光量

未納入存活曲線進行調整所致，為了不讓下面模式分析造成偏誤，所以本研究不

將「僅有汽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之駕駛人資料納入下列模式進行分析，予以刪

除。 

 

5.3.2 不同違規種類次數之汽機車駕駛人 

接下來，本研究再進一步分析曾經被舉發不同違規種類次數之汽機車駕駛

人，其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時間存活曲線的變化。為了簡化分析所得

出的結果，在這些駕駛人中，發生第一次事故前，某種違規種類之次數超過 5

次，則以 5次以上作為分析。 

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違規種類次數，相對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之汽機車

駕駛人，對於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時間存活曲線，分析結果如附錄二

所示。從附錄二的結果可以看出，被舉發同樣的違規種類次數，對於汽車駕駛人

的發生事故時間存活率和最終存活率，以及機車駕駛人的發生事故時間存活率和

最終存活率便有明顯很大的不同。 

在狀態違規中，沒有被舉發「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駕照違規」的汽車

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分別是 0.847和 0.846。但是被舉發其違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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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便分別上升為 0.849和 0.871。相較於機車

駕駛人，沒有被舉發「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駕照違規」的機車駕駛人，其

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分別是 0.862和 0.861。但是被舉發其違規一次之機車駕駛

人，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便分別下降為 0.794和 0.842。顯示曾經被舉發此違規

的汽車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汽車駕駛人來說，在任一時間點 t

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較高的，且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也比較高，然而機

車駕駛人卻是相反的結果，表示這兩種狀態違規的舉發對於汽機車駕駛未來發生

事故時間的效果不同，如圖 5.3-2至圖 5.3-5所示。 

 
圖 5.3-2被舉發「車輛設備違規及規格違規」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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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被舉發「車輛設備違規及規格違規」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圖 5.3-4被舉發「駕照違規」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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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被舉發「駕照違規」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在靜態違規中，沒有被舉發「超載」、「違規停車」的汽車駕駛人，其發生

事故之最終存活率分別是 0.848和 0.854。但是被舉發其違規一次之汽車駕駛人，

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便分別下降為 0.810和 0.839。相較於機車駕駛人，沒有被

舉發「超載」、「違規停車」的機車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分別是

0.859和 0.857。但是被舉發其違規一次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便

分別上升為 0.950和 0.861。顯示曾經被舉發此違規的機車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

舉發此違規的機車駕駛人來說，在任一時間點 t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較高

的，且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也比較高，然而汽車駕駛人卻是相反的結果，表示

這兩種靜態違規舉發對於汽機車駕駛未來發生事故時間的效果不同，如圖 5.3-6

至圖 5.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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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被舉發「超載」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圖 5.3-7被舉發「超載」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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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被舉發「違規停車」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圖 5.3-9被舉發「違規停車」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在動態違規中，因機車駕駛人不易被舉發「高速公路其他違規」、「路口不

減速」、「違規超車」、「不依規定保持距離」的違規，舉發違規資料量不足，

所以在存活曲線上無法完整顯示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次數，對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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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時間存活曲線。 

在動態違規中，沒有被舉發「闖紅燈」、「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

示」的汽車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分別是 0.855和 0.853。但是被舉發

其違規一次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便分別下降為 0.827和 0.800。

相較於機車駕駛人，沒有被舉發「闖紅燈」、「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

示」的機車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分別是 0.864和 0.859，但是被舉發

其違規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便分別上升，但幅度不大。顯示曾

經被舉發此違規的機車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機車駕駛人來說，在

任一時間點 t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較高的，且發生事故之最終存活率也比

較高，然而汽車駕駛人卻是相反的結果，表示這兩種動態違規舉發對於汽機車駕

駛未來發生事故時間的效果不同，如圖 5.3-10至圖 5.3-13所示。 

 
圖 5.3-10被舉發「闖紅燈」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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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1被舉發「闖紅燈」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活曲線 

 
圖 5.3-12被舉發「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之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

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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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3被舉發「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之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存

活曲線 

在上述 Kaplan-Meier存活曲線的結果可以看出，汽機車駕駛人不僅因不同駕

照狀態，而有不同的存活曲線與不同的發生事故最終存活率，在相同的舉發違規

種類次數，也會因為汽機車駕駛人特性，而出現不同的存活曲線之特性。 

5.4 存活模型參數校估結果 

5.4.1 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 

為了細究每個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對於汽機車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時間的

影響，本研究先僅取違規汽機車駕駛人從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資料，

捨棄第一次發生事故後的資料，初步分析曾經違規種類、駕照狀態對於單一事件

存活時間之影響，並做為變數建立存活 Cox模型，篩出統計上顯著的違規種類，

最佳的模型結果如表 5.4-1和表 5.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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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汽機車駕駛人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係數值 

違規種類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間

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
間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牌照 0.91 0.89 0.92 0.95 0.92 0.98 
行照違規 1.01 1.01 1.01 - - - 
車輛設備及

規格違規 0.87 0.87 0.88 1.11 1.11 1.12 

駕照違規 0.97 0.96 0.98 1.08 1.08 1.09 
不依規定繳

通行費 1.00 1.00 1.00 - - - 

超載 1.01 1.01 1.02 0.61 0.56 0.66 
保護裝備 1.02 1.01 1.03 0.98 0.98 0.98 
行動電話 - - - 0.77 0.75 0.79 
高速公路其

他違規 1.01 1.01 1.01 0.64 0.60 0.69 

酒駕及藥駕 0.67 0.66 0.68 0.54 0.53 0.54 
超速 1.03 1.03 1.03 1.06 1.06 1.06 
燈光 0.71 0.65 0.77 0.75 0.64 0.88 
危險駕駛 - - - 1.13 1.10 1.16 
不禮讓行人

或駕車行駛

人行道 
- - - 0.75 0.74 0.77 

不按遵行方

向行駛 0.93 0.91 0.94 0.80 0.79 0.81 

多車道不依

規定駕車或

爭道 
1.02 1.00 1.03 0.98 0.97 0.98 

違規超車 0.75 0.73 0.77 0.58 0.50 0.66 
違規轉彎及

迴車 0.92 0.91 0.92 0.87 0.87 0.87 

闖紅燈 1.09 1.08 1.09 0.97 0.97 0.98 
紅燈右轉 1.09 1.07 1.12 0.86 0.85 0.88 
違規停車 0.98 0.98 0.99 0.91 0.91 0.92 
併排停車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不依規定保

持距離 0.92 0.91 0.93 0.51 0.47 0.55 

不遵守警察

或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 
1.03 1.03 1.03 1.07 1.06 1.08 

抗拒稽查或

肇逃 0.77 0.75 0.80 1.25 1.21 1.29 

機車駕照違

法駕駛汽車 1.48 1.45 1.51 - - - 

註：「-」為因資料不足或無法通過 0.05顯著水準，在統計上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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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汽機車駕駛人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統計參數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駕駛人數 2,879,320 駕駛人數 4,626,340 

樣本數 2,879,320 樣本數 4,626,340 

發生事故數 325,283 發生事故數 487,159 

概似比統計量 13,200 概似比統計量 63,207 

自由度 23 自由度 24 

P值 <0.01 P值 <0.01 

AIC 9,462,192 AIC 14,598,438 

 

從圖 5.2-2的結果發現，因機車駕駛人被舉發「超載」、「高速公路其他違

規」、「違規超車」、「燈光」等違規種類之舉發數較少，所以在表 5.4-1的結

果可以發現，其估計後係數之 95%信賴區間上下限值，明顯比其他違規種類大。 

從表 5.4-1的結果發現，汽車駕駛人和機車駕駛人的模型分別都有 23個統計

顯著的變數，但許多變數的估計係數都接近於 1，差距 1大於 0.1以上之係數

值，其變數個數不到一半，顯示許多違規舉發對於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影響不

大。為了判斷變數之估計係數是否影響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使得這些差距不大

的變數可以被正確判斷，所以本研究欲設定一個區間，若變數之係數值落在此區

間，則其變數便能被視為不影響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為了設定區間，本研究先

計算變數係數值相對於 1的差距，和其變數個數，如下圖 5.4-1所示。 

 
圖 5.4-1 Cox模型之變數估計係數值和 1的差距與其變數個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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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5.4-1結果中，在汽車駕駛人和機車駕駛人的模型之 23個統計顯著的變

數中，變數估計係數值為 1，分別有 2個變數和 1個變數。在汽車駕駛人的 Cox

模型中，變數係數和 1差距 0.03以內的變數大約有 11個，直到差距 0.07，其變

數個數不變。在機車駕駛人的 Cox模型中，變數係數和 1差距 0.03以內的變數大

約有 4個，直到差距 0.05，其變數個數不變。所以本研究以係數值 1之正負 0.03

作為區間，若係數值落於此區間，則本研究將其違規種類之變數解釋為被舉發其

違規的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之發生事故時間是無影

響的，如下圖 5.4-2所示。 

 
註：o為汽車駕駛人、x為機車駕駛人之估計結果，左右誤差區間為估計係數之 95%信賴區間，

黑色直線是 HR ratio為 1，虛線是和 HR ratio為 1相差正負 0.03的區間 

圖 5.4-2汽機車駕駛人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係數示意圖 

在表 5.4-1和圖 5.4-2的結果，對於汽車駕駛人來說，曾經被舉發「闖紅

燈」、「紅燈右轉」，以及「機車駕照違法駕駛汽車」之汽車駕駛人，其從第一

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的時間，相較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汽車駕駛人，發生

事故的時間危險率分別高了 1.09、1.09和 1.48倍。但對於曾經被舉發「牌照」、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酒駕及藥駕」、「燈光」、「不按遵行方向行

駛」、「違規超車」、「違規轉彎及迴車」、「不依規定保持距離」、「抗拒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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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或肇逃」之汽車駕駛人來說，其從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的時間，相較

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汽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小於 1倍。表示被舉

發其違規汽車駕駛人之存活時間，相對較長。 

機車駕駛人來說，曾經被舉發狀態違規之「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駕照

違規」、動態違規之「超速」、「危險駕駛」、「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

示」、「抗拒稽查或肇逃」，這些被舉發其違規之機車駕駛人，從第一次違規到

第一次發生事故的時間，相較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時

間危險率大於 1倍。表示被舉發其違規汽車駕駛人之存活時間，相對較短。但對

於曾經被舉發「牌照」、「超載」、「行動電話」、「高速公路其他違規」、

「酒駕及藥駕」、「燈光」、「不禮讓行人或駕車行駛人行道」、「不按遵行方

向行駛」、「違規超車」、「違規轉彎及迴車」、「紅燈右轉」、「違規停

車」、「不依規定保持距離」之機車駕駛人來說，其從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

事故的時間，相較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小

於 1倍。表示被舉發其違規汽車駕駛人之存活時間，相對較長。 

 

5.4.2 復發事件邊際模型 

曾經被舉發違規之汽機車駕駛人中，其發生交通事故數可能不只一件，若僅

以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進行分析，對於發生多個事件之駕駛人，其分析方式會有

所偏誤。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復發事件之邊際模型，納入違規汽機車駕駛人發生

的所有事件，分析違規汽機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駕照狀態、多個事故對於

發生事故存活時間之影響。本研究先以獨立增量之 AG模型分析汽機車駕駛人之

所有事件，如圖 5.4-3、表 5.4-3、表 5.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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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為汽車駕駛人、x為機車駕駛人之估計結果，左右誤差區間為估計係數之 95%信賴區間，

黑色直線是 HR ratio為 1 

圖 5.4-3汽機車駕駛人多重復發事件之 AG模型係數示意圖 

表 5.4-3汽機車駕駛人多重復發事件之 AG模型係數值 

違規種類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

間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
間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牌照 0.87 0.86 0.88 0.93 0.90 0.95 
行照違規 1.01 1.01 1.01 - - - 
車輛設備及規

格違規 0.83 0.83 0.84 1.04 1.04 1.05 

駕照違規 0.96 0.95 0.97 1.10 1.09 1.10 
不依規定繳通

行費 1.00 1.00 1.00 - - - 

超載 1.01 1.00 1.01 0.61 0.56 0.66 
保護裝備 0.97 0.97 0.98 0.95 0.94 0.95 
行動電話 0.95 0.92 0.98 0.72 0.71 0.74 
高速公路其他

違規 1.01 1.01 1.01 0.63 0.59 0.67 

酒駕及藥駕 0.62 0.61 0.63 0.50 0.49 0.50 
超速 1.02 1.02 1.03 1.07 1.07 1.07 
燈光 0.69 0.63 0.74 0.81 0.71 0.93 
不按遵行方向

行駛 0.89 0.87 0.90 0.76 0.75 0.76 

多車道不依規

定駕車、爭道 0.97 0.96 0.98 0.93 0.92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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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超車 0.71 0.69 0.73 0.63 0.56 0.71 
違規轉彎及迴

車 0.87 0.87 0.87 0.80 0.80 0.81 

闖紅燈 1.04 1.04 1.05 0.91 0.91 0.92 
紅燈右轉 1.06 1.04 1.07 0.80 0.79 0.81 
違規停車 0.98 0.98 0.98 0.88 0.88 0.88 
併排停車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不依規定保持

距離 0.88 0.87 0.90 0.57 0.54 0.61 

不遵守警察或

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 
1.02 1.02 1.03 1.06 1.04 1.07 

抗拒稽查或肇

逃 0.75 0.72 0.77 1.23 1.20 1.27 

factor(enum)2 3.91 3.87 3.95 4.17 4.14 4.21 
factor(enum)3 6.48 6.35 6.62 6.79 6.67 6.90 
factor(enum)4 10.36 9.95 10.79 9.85 9.52 10.20 
factor(enum)5 14.82 13.80 15.91 14.13 13.26 15.06 
factor(enum)6 20.71 18.44 23.26 18.13 16.17 20.33 
factor(enum)7 28.87 24.43 34.12 21.16 17.40 25.75 
factor(enum)8 28.13 21.93 36.09 28.82 21.52 38.61 
factor(enum)9 39.56 26.93 58.11 38.68 24.96 59.96 
factor(enum)10 37.60 21.83 64.77 47.40 26.92 83.46 
factor(enum)11 47.30 22.55 99.23 56.13 26.76 117.74 
factor(enum)12 36.26 11.69 112.42 220.20 91.66 529.14 
factor(enum)13 31.30 7.83 125.18 380.80 122.80 1,180.93 
factor(enum)14 199.62 49.92 798.25 597.60 192.67 1,853.29 
factor(enum)15 94.56 23.65 378.11 255.50 82.39 792.25 
factor(enum)16 416.33 104.20 1,663.51 72.70 23.45 225.43 
factor(enum)17 23.26 3.27 165.31 705.20 227.22 2,188.45 
factor(enum)18 99.20 13.97 704.30 991.50 247.87 3,966.41 
機車駕照違法

駕駛汽車 1.51 1.48 1.53 - - - 

駕照更換 0.81 0.78 0.84 0.65 0.62 0.69 
註：「-」為因資料不足或無法通過 0.05顯著水準，在統計上不顯著。 

表 5.4-4汽機車駕駛人多重復發事件之 AG模型統計參數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駕駛人數 2,882,409 駕駛人數 4,629,457 

樣本數 3,109,442 樣本數 4,948,629 

發生事故數 386,532 發生事故數 577,396 

概似比統計量 99,990 概似比統計量 217,513 

自由度 42 自由度 44 

P值 <0.01 P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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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 11,169,100 AIC 17,173,683 

 

比較圖 5.4-2、圖 5.4-3之結果可以發現，透過復發事件之 AG模型計算後，

曾經違規種類和駕照狀態對於發生事故時間的影響，兩者模型僅在汽車「保護裝

備」、「行動電話」、「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以及機車「危險駕駛」之變數

中有不同的結果。在汽車「保護裝備」、「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違規中，在

AG模型計算後，係數都下降至 1以下。在汽車「行動電話」違規和機車「危險

駕駛」違規中，在 AG模型計算後，變數呈現統計不顯著。 

從表 5.4-1、 

表 5.4-3來看，可以發現利用復發事件之 AG模型進行參數調整後，曾經

違規記錄之估計係數都明顯下降。表示對於汽機車駕駛人來說，相對於曾經被舉

發違規的駕駛人，反而發生多個事故的駕駛人在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會高出許

多，較容易發生事故。 

從圖 5.4-3的結果來看，可以發現相對於僅有單一事故或沒有涉及事故的汽

機車駕駛人來說，涉及多個事故的汽機車駕駛人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比起其他

駕駛人高出許多。以發生第二次事故的汽機車駕駛人來說，其汽車駕駛人之

factor(enum)2估計係數約落在 3.91左右，而機車駕駛人之 factor(enum)2估計係

數約落在 4.17左右，表示其駕駛人發生第二次事故的時間危險率，比起僅有單一

事故或沒有涉及事故的駕駛人來說，汽車駕駛人高出 3.91倍，機車駕駛人高出

4.17倍。發生越多事故的駕駛人，其駕駛人數越少，95%信賴區間的上下限值也

會越大，其估計值會越不準。但可以發現，不管是汽車或是機車駕駛人，在研究

區間內發生越多事故的駕駛人，其相對於僅有單一事故或沒有涉及事故的汽機車

駕駛人來說，發生事故的時間危險率會越來越高。 

本研究以復發事件之 AG模型，進一步分析發生多個事故之汽機車駕駛人，

找出這些涉入多個事故之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第幾次事故，相對於其發生第一次

事故的時間危險率的差別，如圖 5.4-4、表 5.4-5、表 5.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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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為汽車駕駛人、x為機車駕駛人之估計結果，左右誤差區間為估計係數之 95%信賴區間，

黑色直線是 HR ratio為 1 

圖 5.4-4涉入多個事故汽機車駕駛人之 AG模型係數示意圖 

表 5.4-5涉入多個事故汽機車駕駛人之 AG模型係數值 

違規種類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

間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
間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factor(enum)2 0.64 0.63 0.65 0.63 0.62 0.64 
factor(enum)3 0.11 0.11 0.11 0.13 0.12 0.13 
factor(enum)4 0.16 0.15 0.16 0.17 0.16 0.18 
factor(enum)5 0.21 0.20 0.23 0.23 0.21 0.24 
factor(enum)6 0.28 0.25 0.32 0.27 0.24 0.30 
factor(enum)7 0.39 0.33 0.45 0.32 0.26 0.39 
factor(enum)8 0.35 0.27 0.44 0.45 0.34 0.60 
factor(enum)9 0.38 0.26 0.56 0.46 0.30 0.72 
factor(enum)10 0.51 0.30 0.88 0.54 0.31 0.96 
駕照更換 0.82 0.79 0.85 0.66 0.63 0.69 
註：「-」為因資料不足或無法通過 0.05顯著水準，在統計上不顯著。 

表 5.4-6涉入多個事故汽機車駕駛人之 AG模型統計參數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駕駛人數 49,004 駕駛人數 75,534 

樣本數 137,169 樣本數 20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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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數 109,391 發生事故數 169,568 

概似比統計量 56,444 概似比統計量 79,778 

自由度 19 自由度 28 

P值 <0.01 P值 <0.01 

AIC 948,882 AIC 3,647,230 

 

可以從圖 5.4-4、表 5.4-5發現，對於涉入多個事故的駕駛人來說，在涉入事

故之後，其未來再發生事故的存活時間會比在第一次事故的存活時間還要來得長

許多。以汽車駕駛人 factor(enum)2之係數來看，發生第二次事故的駕駛者，發生

事故之時間危險率，是其發生第一次事故時間危險率的 0.64倍。也就是說汽車駕

駛人發生第一次事故後，再發生第二次事故的時間，會比在第一次發生事故的存

活時間來得長。而以汽車駕駛人 factor(enum)3之係數來看，發生第三次事故的駕

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是比其發生第一次事故時間危險率的 0.11倍。 

所以從係數可以推測，發生事故對於駕駛人其駕駛行為有很大的改變，所以

駕駛人發生多次事故時間的危險率，會比第一次發生事故時間的危險率低很多。

駕駛人發生第三次事故時間之危險率，相對於其發生第一次事故的時間危險率是

最低的。汽車駕駛人發生第三次事故之時間危險率為發生第一次發生事故的時間

危險率的 0.11倍，機車駕駛人發生第三次事故之時間危險率為發生第一次發生事

故的時間危險率的 0.13倍。但是發生越多次事故之駕駛人，其發生事故時間之危

險率，相對於其發生第一次事故時間的危險率來說，係數值越來越大，也就是說

發生事故對駕駛人駕駛行為的影響越來越小，推測其駕駛行為越不因為發生事故

而有所改變。 

上述以 AG模型進行分析時，係假設每一次事件的危險函數都是一樣的且獨

立，不會因不同事件而影響危險函數，但其假設並不符合現實情況。由上述 AG

模型分析可以發現，發生多個事故的時間危險率，和發生一個事件的時間危險率

會有很大的不同。本研究為了將不同事件之危險函數納入模型進行調整，也就是

第 𝑗 個事件發生時間的危險函數會受到第 𝑗 − 1 個事件發生時間的危險函數所

影響，便以復發事件之 PWP模型，分析發生多個事故之汽機車駕駛人，曾經違

規種類、駕照狀態對於復發事件存活時間之影響，如表 5.4-7、表 5.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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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汽機車駕駛人多重復發事件之 PWP模型係數值 

違規種類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間

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估計係數 95%信賴區
間下限 

95%信賴區
間上限 

牌照 0.87 0.86 0.89 0.93 0.90 0.96 
行照違規 1.01 1.01 1.01 1.04 1.04 1.05 
車輛設備及

規格違規 0.84 0.83 0.84 1.10 1.09 1.10 

駕照違規 0.96 0.95 0.97 - - - 
不依規定繳

通行費 1.00 1.00 1.00 - - - 

超載 1.01 1.00 1.01 - - - 
保護裝備 0.97 0.97 0.98 0.95 0.94 0.95 
行動電話 0.95 0.92 0.98 0.73 0.71 0.75 
高速公路其

他違規 1.01 1.01 1.01 0.61 0.55 0.68 

酒駕及藥駕 0.62 0.61 0.63 0.50 0.49 0.50 
超速 1.02 1.02 1.03 1.07 1.06 1.08 
燈光 0.69 0.63 0.75 - - - 
不禮讓行人

或駕車行駛

人行道 
- - - 0.73 0.71 0.74 

不按遵行方

向行駛 0.89 0.88 0.90 0.76 0.75 0.77 

多車道不依

規定駕車或

爭道 
0.97 0.96 0.98 0.94 0.93 0.95 

違規超車 0.71 0.69 0.73 0.63 0.56 0.70 
違規轉彎及

迴車 0.87 0.87 0.87 0.80 0.80 0.81 

闖紅燈 1.04 1.04 1.05 0.91 0.91 0.92 
紅燈右轉 1.06 1.04 1.08 0.81 0.79 0.82 
違規停車 0.98 0.98 0.98 0.89 0.88 0.89 
併排停車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不依規定保

持距離 0.88 0.87 0.90 0.57 0.54 0.61 

不遵守警察

或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 
1.02 1.02 1.03 1.04 1.03 1.05 

抗拒稽查或

肇逃 0.75 0.73 0.77 1.23 1.19 1.27 

機車駕照違

法駕駛汽車 1.48 1.45 1.51 - - - 

駕照更換 0.81 0.78 0.84 0.65 0.62 0.68 
註：「-」為因資料不足或無法通過 0.05顯著水準，在統計上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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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汽機車駕駛人多重復發事件之 PWP模型統計參數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駕駛人數 2,882,409 駕駛人數 4,629,457 

樣本數 3,109,442 樣本數 4,948,629 

發生事故數 386,532 發生事故數 577,396 

概似比統計量 22,858 概似比統計量 88,830 

自由度 25 自由度 22 

P值 <0.01 P值 <0.01 

AIC 10,774,782 AIC 16,589,675 

 

從表 5.4-7的結果發現，汽車駕駛人和機車駕駛人的模型分別有 25個和 21

個統計顯著的變數，但許多變數的估計係數都接近於 1。為了判斷變數之估計係

數是否影響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使得這些差距不大的變數可以被正確判斷，所

以本研究欲設定一個區間，若變數之係數值落在此區間，則其變數便能被視為不

影響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為了設定區間，本研究先計算變數係數值相對於 1的

差距，和其變數個數，如下圖 5.4-5所示。 

 
圖 5.4-5 PWP模型之變數估計係數值和 1的差距與其變數個數圖 

從圖 5.4-5結果中，在汽車駕駛人和機車駕駛人的模型分別有 25個和 2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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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顯著的變數中，變數估計係數值為 1，分別有 2個變數和 1個變數。在汽車

駕駛人的 PWP模型中，變數係數和 1差距 0.06以內的變數大約有 14個，直到差

距 0.09，其變數個數不變。在機車駕駛人的 PWP模型中，變數係數和 1差距

0.07以內的變數大約有 7個，直到差距 0.08，其變數個數不變。所以本研究以係

數值 1之正負 0.07作為區間，若係數值落於此區間，則本研究將其違規種類之變

數解釋為被舉發其違規的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之發

生事故時間是無影響的，如下圖 5.4-6所示。 

 
註：o為汽車駕駛人、x為機車駕駛人之估計結果，左右誤差區間為估計係數之 95%信賴區間，

黑色直線是 HR ratio為 1，虛線是和 HR ratio為 1相差正負 0.07的區間 

圖 5.4-6汽機車駕駛人多重復發事件之 PWP模型係數示意圖 

AG模型和 PWP模型分析結果之差異，由圖 5.4-3、圖 5.4-6之結果可以發

現，透過復發事件危險函數的調整後，曾經違規種類和駕照狀態對於發生事故之

時間的影響，僅在汽車駕駛人模型之「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危險駕駛」、「行

動電話」和「保護裝備」變數，以及機車駕駛人模型之「燈光」變數中，估計係

數有不同的結果。Cox模型和 PWP模型分析結果之差異，也可以從圖 5.4-2、圖

5.4-6的結果發現，利用復發事件邊際模型計算後的結果，僅有在汽車駕駛人模型

之「不禮讓行人或駕車行駛人行道」變數，以及機車駕駛人模型之「駕照違

規」、「超載」、「燈光」變數中，估計係數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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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以發現，復發事件之 AG模型和 PWP模型計算的結果中，PWP模型

將駕駛人發生每個事件都納入危險函數的計算調整中，而非假設每個事件的危險

函數都是一樣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係數值，和 AG模型所計算出來的沒有差異

太大。僅在係數的 95%信賴區間中，PWP模型所估計出來的結果差異較大。 

5.4.3 模型選擇 

以 5.4.2小節的結果，可以發現以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分析時，無法考慮涉

入多個事故之駕駛人，僅能篩出每個駕駛人第一次事件前，曾經違規種類和駕照

狀態的資料。在表 5.4-1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汽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和機車

駕照違法駕駛汽車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的影響落在 0.67到 1.48之間，而

機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的影響落在 0.54到 1.25之

間。 

以復發事件之 AG模型分析時，可以考慮涉入多個事故之駕駛人和多個事故

的資料之下，在 

表 5.4-3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汽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和機車駕照違法

駕駛汽車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的影響，比起單一事件之 Cox模型有明顯下

降，落在 0.62到 1.51之間。而機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

險率的影響落在 0.50到 1.23之間。相對於曾經違規種類和機車駕照違法駕駛汽

車之變數，發生多個事故的駕駛人，其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飆升到 3.91以

上，顯示涉入多個事故的駕駛人，相對於僅有單一事故或沒有涉及事故的汽機車

駕駛人來說，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有明顯影響。 

以復發事件之 PWP模型分析時，可以考慮涉入多個事故之駕駛人和多個事

件的資料，又可依不同事件的危險函數進行調整。在表 5.4-7之分析結果可以看

出，汽機車駕駛人模型中，曾經違規種類和機車駕照違法駕駛汽車對於事故發生

時間危險率的影響，和 AG模型差異不大。汽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和機車駕照

違法駕駛汽車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的影響，落在 0.62到 1.48之間。而機

車駕駛人曾經違規種類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危險率的影響落在 0.50到 1.23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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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G模型和 PWP模型的比較，可以從表 5.4-4、表 5.4-8看出，PWP模型

將駕駛人發生第幾次事故數（factor(enum)）之變數納入模型的分析中，所以在

PWP模型中，變數個數少於 AG模型的變數個數。然在模型的假設中，AG模型

假設每個事件的危險函數都是獨立的，不受上一個危險函數影響。PWP模型則是

將上一個事件的危險函數納入下一個事件的危險函數，以分層方式進行分析。在

模型的假設方式中，PWP模型較符合現況假設，駕駛人會因發生一次事故後，其

發生下一次事故時間的危險就會因上一次發生事故而有所差異。再者，在 PWP

模型中，汽機車駕駛人之模型的 AIC值，比起 AG模型的 AIC值來得小。 

所以本研究選擇以 PWP模型所計算出來的汽機車駕駛人之模型，並將其得

出曾經違規種類和機車駕照違法駕駛汽車之係數，和第 5.2小節之敘述性統計和

關聯規則所計算出來的結果，進行比較和說明。 

 

5.5 結果比較和討論 

在狀態違規中，比對表 5.2-7的結果，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行照違

規」、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車輛設備和規格違規」、「駕照違規」的違規，

其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都會有所增加，且和未來發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在靜態違規中，比對表 5.2-7的結果，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超載」、

「保護裝備」，以及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抗拒稽查」的違規都會增加未來發

生事故數，也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 

在動態違規中，比對表 5.2-7的結果，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高速公路其

他」、「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闖紅燈」、「紅燈右轉」的違規，機

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危險駕駛」，以及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超速」、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的違規都會增加未來發生事故數，也和未來

發生事故有關聯。 

在上述第 5.4.1小節敘述統計和關聯規則之結果，以及比較第 5.4.2小節 PWP

模型之結果，曾經違規種類對於發生事故的結果解釋統整，由下表 5.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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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敘述統計、關聯規則和 PWP模型之結果統整和說明 

違規種類 
汽機車

駕駛人 

違規種類次

數是否增加

肇事率 

違規種類次

數和未來發

生事故是否

關聯 

相對於沒有被舉

發其違規的汽機

車駕駛人之發生

事故的存活時間 

說明 推論 

牌照 

汽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否 是 無影響 無法合理解釋 
只有在機車駕駛人違

反該類違規出現此種

矛盾現象 
行照違規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無影響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車輛設備

和規格違

規 

汽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較短 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

故有正向關聯，且相較於

無違反此類違規的人，更

快發生交通事故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且容易

發生事故 
駕照違規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 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生事

故有正向關聯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不依規定

繳通行費 
汽車 否 否 無影響 無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沒有影響 
機車 否 否 - 無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沒有影響 
超載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汽車駕駛人，對交通

安全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保護裝備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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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而影響 
機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行動電話 汽車 否 否 無影響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高速公路

其他違規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酒駕和藥

駕 
汽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超速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燈光 汽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危險駕駛 汽車 是 是 -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不禮讓行

人或駕車

行駛人行

道 

汽車 是 是 -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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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面影響 
路口不減

速 
汽車 是 是 -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不按遵行

之方向行

駛 

汽車 是 是 較長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相

較於無違反此類違規的駕

駛人，其未來發生事故時

間點受舉發影響而較長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但發生

時間會受舉發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多車道不

依規定駕

車或爭道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無影響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違規超車 汽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違規轉彎

及迴車 
汽車 是 是 較長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相

較於無違反此類違規的駕

駛人，其未來發生事故時

間點受舉發影響而較長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但發生

時間會受舉發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闖紅燈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較長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相

較於無違反此類違規的駕

駛人，其未來發生事故時

間點受舉發影響而較長。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但發生

時間會受舉發影響 

紅燈右轉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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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違規停車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併排停車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不依規定

保持距離 
汽車 是 是 較長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駕

駛人未來發生事故時間點

受舉發影響而較長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但發生

時間會受舉發影響 
機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不遵守警

察或標誌

標線號誌

指示 

汽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無影響 此類違規駕駛人和未來發

生事故有正向關聯，但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不受舉

發而影響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 

抗拒稽查

或肇逃 
汽車 否 否 較長 舉發違規對其駕駛人未來

發生事故有下降的影響 
曾經舉發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正面影響 
機車 是 是 較短 此類違規與未來發生事故

有正向關聯，且相較於無

違反此類違規的人，更快

發生交通事故 

曾經違反該類違規之

駕駛人，對交通安全

有負面影響，且容易

發生事故 
註：「-」為變數在 PWP模型中，因資料不足或無法通過 0.05顯著水準，在統計上不顯著。 

 

在表 5.5-1中，若違規種類次數會增加肇事率，且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

又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較短，本研究推論此

類違規駕駛人對交通安全有負面影響，且容易發生事故。若違規種類次數會增加

肇事率，且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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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時間沒有影響，本研究推論此類違規駕駛人對交通安全有負面影響。若

違規種類次數會增加肇事率，且和未來發生事故有關聯，但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

舉發其違規的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時間點受舉發影響而較長，本研究推論此類

違規駕駛人對交通安全有負面影響，但發生時間會受舉發影響。 

若違規種類次數不會增加肇事率，且和未來發生事故沒有關聯，又駕駛人相

對於沒有被舉發其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沒有影響，本研究推論曾經舉發

該類違規之駕駛人，對交通安全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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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汽機車駕駛人在交通違規舉發後，曾經違規種類和其駕駛人

的駕照狀態，對於未來發生交通事故時間的影響。透過每個駕駛人在發生事故前

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和其次數，以及駕照狀態，繪製 Kaplan-Meier存活曲線判

定曾經違規種類對於事故發生時間之影響，並建立單一事件 Cox等比例風險模式

和復發事件邊際模型之 AG模型和 PWP模型，分析與時間變數相關之因子及影

響程度。選擇納入不同事件危險函數之 PWP模型的結果，成果如下： 

1. 清洗事故資料庫和監理資料庫的違規主檔，並分為汽機車駕駛人後，進行資

料庫串聯，以得出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事故前，曾經違規種類和駕駛執照種

類。搭配敘述分析和關聯規則分析，即可了解曾經違規種類和其次數和未來

發生事故的關聯，以及肇事率的影響。 

2. 汽機車駕駛人的違規情形有不同之處。以汽車駕駛人來說，最常見的違規包

括「不依規定繳通行費」、「超速」、「違規停車」、「違規轉彎及迴車」等，但

對機車駕駛人來說，最常見的違規包括「超速」、「違規轉彎及迴車」、「闖紅

燈」、「違規停車」等行為。「超速」、「違規停車」、「違規轉彎及迴車」都是汽

機車駕駛人常見的違規行為。 

3. 汽車駕駛人來說，「超速」、「違規停車」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駛人，便佔違

規汽車駕駛人之 12.7%，「超速」、「違規轉彎及迴車」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

駛人，也佔違規汽車駕駛人之 9.8%。機車駕駛人來說，「違規轉彎及迴車」、

「闖紅燈」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駛人，便佔違規機車駕駛人之 11.4%，「違

規轉彎及迴車」、「違規停車」等有兩個違規種類的駕駛人，也佔違規機車駕

駛人之 8.7%。顯示對於曾經被舉發違規的汽機車駕駛人來說，容易發生兩種

以上常見的違規行為。 

4. 汽機車駕駛人即使被舉發相同違規種類和次數，在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和

未來發生事故的時間，也會因為駕駛行為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 

5. 在敘述分析和關聯規則中，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事故前，曾經被舉發的違規

種類和次數，對於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和關聯，如下表 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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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的違規種類和未來發生事故的肇事率和關聯 

 汽車駕駛人 機車駕駛人 

牌照 無關聯 無關聯 

行照違規 有關聯 無關聯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規 無關聯 有關聯 

駕照違規 有關聯 有關聯 

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無關聯 無關聯 

超載 有關聯 無關聯 

保護裝備 有關聯 有關聯 

行動電話 無關聯 無關聯 

高速公路其他違規 有關聯 無關聯 

酒駕及藥駕 無關聯 無關聯 

超速 有關聯 有關聯 

燈光 無關聯 無關聯 

危險駕駛 有關聯 有關聯 

不禮讓行人或駕車行駛人行道 有關聯 無關聯 

路口不減速 有關聯 無關聯 

不按遵行方向行駛 有關聯 無關聯 

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 有關聯 無關聯 

違規超車 無關聯 無關聯 

違規轉彎及迴車 有關聯 無關聯 

闖紅燈 有關聯 有關聯 

紅燈右轉 有關聯 無關聯 

違規停車 有關聯 無關聯 

併排停車 有關聯 有關聯 

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有關聯 無關聯 

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

示 
有關聯 有關聯 

抗拒稽查或肇逃 無關聯 有關聯 

 

6. 將汽機車駕駛人在發生事故前，根據曾經違規種類次數和駕照狀態，繪製

Kaplan-Meier存活曲線，並將全部資料視為右設限資料，其存活曲線最終存活

率便是其曾經違規種類次數的駕駛人，或是不同駕照狀態駕駛人，沒有發生

事故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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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汽車駕駛人可以分為「有汽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以及「僅有機車駕照之汽

車駕駛人」。機車駕駛人也可以分為「有機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以及「僅

有汽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在「僅有機車駕照之汽車駕駛人」中，在違規後

發生事故的最終存活率僅有 0.845，且在任一時間點 t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

是四種駕照狀態之駕駛人中最低的。在汽機車駕駛人中，「有汽車駕照之汽車

駕駛人」和「有機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其在違規後發生事故的最終存活率

分別為 0.848和 0.849，差異僅 0.001，「有機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第一次違

規後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時間存活曲線下降比汽車駕駛人來得快，但在第

2547天，其存活曲線和汽車駕駛人之存活曲線相交。在「僅有汽車駕照之機

車駕駛人」中，在任一時間點 t時，發生事故之存活率都是最高的，且發生事

故之最終存活率為 0.951，推測因為曝光量未納入存活曲線考慮，本研究便無

考慮和分析此種駕照狀態的駕駛人。上述顯示，「僅有機車駕照之汽車駕駛

人」是四種駕照狀態中，最容易發生事故之駕照狀態。 

8. 在狀態違規中，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駕照違規」、「不依規定繳通行費」

之違規，以及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牌照」、「行照違規」之違規，對於未

來發生事故時間不會有所影響。其他曾經被舉發的狀態違規種類之汽機車駕

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的比較

和排名，如下表 6.1-2所示。 

表 6.1-2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狀態違規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比較 

汽車駕駛人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高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少 

  
車輛設備及規格違

規 
1 

  牌照 2 

機車駕駛人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高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少 

車輛設備及規格 1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00 

違規 

①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來得高：排名越前面，被舉發

其違規的駕駛人，比起其他駕駛人違規到發生事故之存活時間越短 

②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來得少：排名越前面，被舉發

其違規的駕駛人，比起其他駕駛人違規到發生事故之存活時間越長 

 

9. 在靜態違規中，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超載」、「行動電話」、「保護裝備」、

「違規停車」、「併排停車」之違規，以及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燈光」、

「保護裝備」、「併排停車」之違規，對於未來發生事故時間不會有所影響。

其他曾經被舉發的靜態違規種類之汽機車駕駛人，相對於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的比較和排名，如下表 6.1-3所示。 

表 6.1-3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靜態違規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比較 

汽車駕駛人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高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少 

  燈光 1 

  抗拒稽查或肇逃 2 

機車駕駛人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高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少 

抗拒稽查或肇逃 1 行動電話 1 

  違規停車 2 

①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來得高：排名越前面，被舉發

其違規的駕駛人，比起其他駕駛人違規到發生事故之存活時間越短 

②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來得少：排名越前面，被舉發

其違規的駕駛人，比起其他駕駛人違規到發生事故之存活時間越長 

 

10. 在動態違規中，汽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高速公路其他違規」、「超速」、「危

險駕駛」、「路口不減速」、「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道」、「闖紅燈」、「紅燈

右轉」、「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之違規，和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

發「超速」、「不禮讓行人或駕車行駛人行道」、「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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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遵守警察或標誌標線號誌指示」之違規違規，對於未來發生事故時

間不會有所影響。其他曾經被舉發的動態違規種類之汽機車駕駛人，相對於

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其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的比較和排名，如下

表 6.1-4所示。 

表 6.1-4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動態違規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比較 

汽車駕駛人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高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少 

  酒駕和藥駕 1 

  違規超車 2 

  違規轉彎及迴車 3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

駛 
4 

  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5 

機車駕駛人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高 

違規種類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

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

間危險率來得少 

  酒駕和藥駕 1 

  不依規定保持距離 2 

  違規超車 3 

  高速公路其他違規 4 

  不禮讓行人或駕車

行駛人行道 
5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

駛 
6 

  違規轉彎及迴車 7 

  紅燈右轉 8 

  闖紅燈 9 

①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來得高：排名越前面，被舉發

其違規的駕駛人，比起其他駕駛人違規到發生事故之存活時間越短 

② 比起沒有被舉發此違規的駕駛人發生事故之時間危險率來得少：排名越前面，被舉發

其違規的駕駛人，比起其他駕駛人違規到發生事故之存活時間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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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後續建議 

1. 駕駛人常見違規但舉發其違規對於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沒有影響的違規種

類，如汽機車駕駛人之「超速」違規、汽車駕駛人之「闖紅燈」違規等違

規。建議可以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進行修法，對於其交通違規的罰

則加重，使舉發違規對於駕駛人的駕駛行為有所改變。 

2. 汽機車駕駛人嚴重違規，如「酒駕和藥駕」，其舉發對於駕駛人未來發生事故

率有明顯下降，顯示舉發對於交通安全有正面影響。建議可以透過加強交通

違規執法和舉發，警惕駕駛人，以增進交通安全。 

3. 在分析汽機車駕駛人駕照狀態和事故發生時間點的影響，並繪製 Kaplan-Meier

存活曲線，本研究發現「僅有汽車駕照之機車駕駛人」的存活曲線中，在同

個時間點存活率是四個駕照狀態中下降的最慢，且最終存活率是最高的，不

符合常理推斷。因此，建議搜集並納入駕駛人駕駛曝光量，再對資料庫之資

料進行分析，以進行合理的推斷與解釋。 

4. 本研究僅分析汽機車駕駛人曾經被舉發的 30種違規種類和其駕照狀態，對於

未來發生事故的關聯，和發生事故時間點的影響進行討論，並將此結果進行

推論，無法對分析的結果進行進一步的全面解釋。未來建議納入交通違規舉

發的執法強度和相關罰則，再詳細探討駕駛人曾經被舉發某種違規種類，對

於未來發生事故之關聯和未來發生事故時間點之影響原因，以及其駕駛人駕

駛行為的改變。 

5. 以存活理論分析曾經違規種類對於事故發生時間的影響時，本研究試著將事

故區分為 30日內死亡和受傷進行分析，並以存活理論競爭風險模式進一步建

模，但效果不好外，也僅能對單一事件之存活時間進行分析，對於復發事件

的競爭風險模型尚無合理方法進行分析。所以難對於發生多個事件的駕駛人

進行解釋和分析，僅作後續分析參考。 

6. 在分析曾經違規種類和事故的關係時，僅能對清洗後的監理資料庫之違規主

檔和事故資料庫，進行違規舉發對於駕駛人發生事故時間影響的分析，尚可

能無法反映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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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違規種類次數和交通事故之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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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違規種類次數和交通事故發生時間之存活曲線 

違規汽車駕駛人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存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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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機車駕駛人第一次違規到第一次發生事故之存活曲線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35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36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37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38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39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0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1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2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3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4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5 

 

 



ϊϕϏͧкйͨпмнлͿΗΝΞлйктйкнрл

 

 146 

 

 


